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2250號

原      告  余立順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李浩霆律師

複  代理人  吳典哲律師

被      告  黃俊傑  

            吳富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必昇律師

            邱清銜律師

被      告  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文祥  

訴訟代理人  邱清銜律師

複  代理人  張必昇律師

被      告  邱顯得  

訴訟代理人  戴文進律師

複  代理人  蔡兆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

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丁○○及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

告新臺幣137萬2,160元，及被告丁○○自民國111年5月14日

起、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110年9月12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丁○○及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連

帶負擔29％，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45萬7,400元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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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及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丁○○及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

臺幣137萬2,16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

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

2款、第3款、同法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

時原將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世紀鋼鐵公

司）及其法定代理人戊○○、被告丙○○及「被告世紀鋼鐵

公司於民國108年9月4日值班之2名安全管理人員」均列為被

告，訴之聲明為；「㈠被告世紀鋼鐵公司108年9月4日值班

之2名安全管理人員、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

幣（下同）509萬1,8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及

其108年9月4日值班之2名安全管理人員應連帶給付原告509

萬1,8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

本院110年度勞專調字第134號卷（下稱勞專調卷）第3-4

頁）】；嗣經確認被告世紀鋼鐵公司108年9月4日值班人員

為丁○○、乙○○後，乃於111年5月5日具狀補充被告丁○

○、乙○○即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108年9月4日值班人員，

並撤回對戊○○之訴訟（見本院卷一第41-43頁）；後原告

訴之聲明迭經變更（見本院卷二第77頁、第165頁），最終

於113年3月13日具狀變更聲明為：「㈠被告丁○○、乙○

○、丙○○應連帶給付原告472萬5,51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

丁○○、乙○○、世紀鋼鐵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472萬5,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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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㈢第一、二項給付，如其中一被告已為給付，

於該給付範圍內，其餘被告同免給付責任。㈣第一、二項之

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二第169

頁）。經核原告補充、更正丁○○、乙○○為本件被告，僅

屬確認後為事實上之補充或更正，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另

撤回對戊○○之起訴部分，業經戊○○當庭表示同意（見本

院卷一第55頁）；又減縮訴之聲明請求之金額，屬減縮應受

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均應准許之。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獨資之順大起重行負責人；被告丙○○為得銘企業

社之負責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位於桃園市○○區○○路

0段0000號桃園廠（下稱本案桃園廠）須進行天車維修工

程，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於108年9月4日將天車維修工程

（下稱系爭工程）分別委由得銘企業社及順大起重行進行

拆除及吊掛作業。108年9月4日被告丙○○指派吊掛手邱

垂溪、邱彥榮、余聲樑至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進

行作業；順大起重行則由原告親自於108年9月4日至被告

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操作移動式起重機（下稱系爭吊

車）挪移天車桁架；被告乙○○於108年9月間係被告世紀

鋼鐵公司之安全衛生人員；被告丁○○於108年9月期間為

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維修部副經理，負責機械維護、維修

及聯繫廠商。系爭工程於108年9月4日在被告世紀鋼鐵公

司本案桃園廠施作當日，由被告丁○○負責擔任現場負責

人，指揮現場吊掛作業及分工；被告乙○○為被告世紀鋼

鐵公司當日輪值之安全人員。被告丁○○、乙○○明知於

原告操作系爭吊車進行吊掛作業時，應將系爭工程現場淨

空並採取防止物品放置吊舉物下方之必要措施，且當時並

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卻疏未注意及此，於原告駕駛系爭吊

車進行吊掛作業期間，被告丁○○身為現場負責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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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為安全人員，竟任令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內之他人將

水下基礎圓管推放置原本欲放置桁架之位置，未將系爭工

程現場淨空，致吊掛懸空之桁架無處放置，吊耳因不能承

重斷裂，桁架掉落擊中圓管後彈起，原告在系爭吊車內因

閃避不及遭壓傷（下稱系爭事故），因而受有胸骨柄體脫

位、兩側多處肋骨骨折、右側創傷性氣胸、第11胸椎爆裂

性骨折併移位、橫紋肌溶解症、心肌挫傷、頭部外傷併頭

皮撕裂傷、全身多處擦挫傷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被

告丁○○、乙○○上開過失未將系爭工程現場淨空之行

為，已對於原告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之侵

權行為，自應對原告所受系爭傷害負賠償責任。

（二）被告丙○○指派到場之得銘企業社員工，疏未注意確認桁

架吊耳與吊掛物之結合方式，是否足以承受所吊物體之整

體重量，使其不致脫落，致原告操作系爭吊車吊掛懸空之

桁架準備放置於地面之際，系爭吊車之吊耳因無法承重突

然斷裂掉落，擊中地面上之圓管後彈起，同為系爭事故發

生之共同原因。又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丙○○均為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所稱之雇主，對於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1項第5款規定，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

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負有提供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

衛生設備及措施，惟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丙○○均未為

之，已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之侵權行為，

並應與被告丁○○、乙○○上開侵權行為共同負責；又被

告丁○○、乙○○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既為被告世紀鋼鐵公

司之員工，則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自應

就被告丁○○、乙○○上開侵害行為連帶負賠償責任。

（三）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系爭傷害，共支出如附表一所示之醫

療費用1萬2,494元、看護費用4萬8,000元、系爭吊車維修

期間之營業損失20萬9,955元、系爭吊車維修費用191萬5,

050元、罰鍰裁罰4萬15元，且原告因系爭傷害，身體、精

神上均受極大痛苦，爰請求精神慰撫金250萬元，共47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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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4元，準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

185條、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丁○○、乙○○、丙○○

連帶賠償上開損害；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

世紀鋼鐵公司與被告丁○○、乙○○連帶負賠償責任等

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乙○○部分：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被告乙○○已盡其

注意義務並無過失，並經鈞院111年度易字第541號刑事判

決判處被告乙○○無罪（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則原告主

張被告乙○○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應不可

採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丁○○、世紀鋼鐵公司部分：

　 1、系爭刑事判決雖以被告丁○○為系爭工程現場負責人，且

淨空現場義務無須具備起重機證照或相關能力亦可處置，

認定被告丁○○具有防止危害發生之能力，惟於原告吊掛

期間，系爭工程現場世紀鋼鐵公司他人將圓管推置吊掛物

下方，顯未淨空現場，而認定身為現場負責人之被告丁○

○違反前揭注意義務，導致系爭事故發生而有過失，判處

被告丁○○犯過失傷害罪等情。惟系爭工程執行吊掛作業

前，本案桃園廠廠房已停止生產作業並已淨空，且無其他

非相關人員在場，於系爭工程進行中圓管又因不明原因而

推回系爭工程現場，始導致系爭事故發生，被告丁○○雖

為現場指揮者，惟對於本案桃園廠內其他生產作業如何協

調進行，並無指揮監督權限，此應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身

為事業單位或雇主，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2、

4、5款應盡之義務，被告丁○○僅為受僱員工，自無上開

聯繫、調整之權限且不應負擔該等義務。被告丁○○既已

依職責聯絡承攬人順大起重行、得銘企業社到場進行系爭

工程，且於系爭工程進行前亦已告知相關公安注意事項，

並經原告依專業評估認定系爭工程可順利進行，方開始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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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作業，被告丁○○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自無違反義務

可言，系爭事故應由該名將「圓管因不明原因推回系爭工

程現場」之「他人」負責。

　 2、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係將系爭工程分別交由得銘企業社及順

大起重行承攬，即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分別與順大起重行、

得銘企業社成立承攬契約，順大起重行、得銘企業社均為

系爭工程之承攬人，並非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受僱人。因

系爭事故，順大起重行即甲○○及得銘企業社即丙○○，

分別均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稱職安設施規

則）第92條第2項第2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

第6條第1項規定遭桃園市政府裁罰；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則

因違反職安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而遭桃園市政府裁罰，由

裁罰事由可知，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者，

為順大起重行即原告、得銘企業社即被告丙○○；被告世

紀鋼鐵公司所違反之義務僅係因未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

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然被告

世紀鋼鐵公司上開義務之違反與系爭事故之發生，尚難認

有相當因果關係，且職安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所保護之對

象係所僱用之勞工，而非承攬人，則原告於系爭事故中既

非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僱用勞工，而係承攬人，則原告自

非職安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所欲保護之對象，縱使被告世

紀鋼鐵公司違反職安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對原告亦不構

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

　 3、就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所受如附表一所示損害部分，就附

表一編號1所示醫療費用、編號3所示系爭吊車維修期間之

營業損失，均不爭執。就附表一編號2所示看護費用，於

原告主張住院期間即108年9月8日起至108年9月17日止，

共10日，以每日2,000元計算，共2萬元之看護費用部分不

爭執；惟就原告出院在家休養期間即108年9月18日起至10

8年10月1日止，共14日，以每日2,000元計算共2萬8,000

元之看護費用部分，此部分未見原告提出醫囑證明，於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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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期間仍需專人全天看護之必要性，故抗辯此部分看護費

用應無必要。附表編號4所示系爭吊車維修費用部分，經

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向新光產物保險公司申請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理賠，經訴外人欣榮保證公證人有限公司以系爭吊車

出廠日為基礎，估算原告提出之維修單據金額，經計算折

舊後，系爭吊車維修費用應僅為64萬4,094元，若再計算

原告與有過失比例，則原告就系爭吊車維修費用應僅得請

求45萬866元。附表編號5所示，罰鍰裁罰部分，裁處對象

既為原告即順大起重行，自應由原告自行負擔；附表編號

6精神慰撫金部分，考量原告住院僅10日即出院，出院後

亦未有仍需專人照護或其他殘疾後遺症之情形，且醫囑亦

僅記載宜休養三個月，顯見原告所受系爭傷害非屬有不可

回復之情形，本件精神慰撫金應以10萬元為適當。且原告

就系爭事故與有過失，應自行負擔70％之損害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

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丙○○部分：

　 1、被告丙○○於系爭事故當日上午臨時接獲被告丁○○通知

後，乃指派訴外人邱垂溪、邱彥榮、余聲樑至被告世紀鋼

鐵公司本案桃園廠進行施工。被告丙○○於系爭事故當日

不曾進入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參與作業，有關現

場工作分配、指揮係依被告丁○○指示進行作業，被告丙

○○對系爭事故之發生不可預見，應無過失責任，系爭刑

事判決同此認定。又得銘企業社係向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承

攬系爭工程，與原告即順大起重行間並無承攬關係存在，

被告丙○○並非原告之雇主，對於原告並無防止職業災害

發生之義務，則原告主張被告丙○○違反職安法規定請求

被告丙○○負損害賠償責任，實屬無據。

　 2、就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所受如附表一所示損害部分，就附

表一編號1所示醫療費用不爭執；編號2所示看護費用部

分，爭執原告出院後在家休養期間仍需看護照顧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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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編號3所示系爭吊車維修期間營業損失部分，依起重

工程業於108年間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為15％，則原告以1

05年度至107年度開立發票之銷售額計算不能營業損失，

並未扣除成本及費用，其主張金額尚不能直接作為請求依

據；編號4所示系爭吊車維修費用部分，系爭吊車於系爭

事故發生時已使用逾27年，原告未按系爭吊車之耐用年數

就零件費用計算並扣除折舊，此部分請求金額應無理由；

編號5所示罰緩裁罰部分，係原告自身過失行為所致，應

由原告自行負責；編號6所示精神慰撫金部分，原告固然

受有系爭傷害，惟其於出院時狀況穩定，復原狀況良好，

足見原告並未因系爭傷害而存在後遺症，其請求非財產上

損害250萬元，亦不足採。另原告既因系爭事故經桃園市

政府裁罰在案，足見原告對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二第311-312頁）

（一）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須進行天車維修工程（即系

爭工程），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於108年9月4日系爭工程分

別委由被告丙○○擔任負責人之得銘企業社及原告擔任負

責人之順大起重行進行拆除及吊掛作業。被告丙○○指派

吊掛手邱垂溪、邱彥榮、余聲樑於108年9月4日至被告世

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進行作業。

（二）原告為獨資之順大起重行負責人，於108年9月4日承攬被

告世紀鋼鐵公司之系爭工程，並由原告於108年9月4日至

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操作系爭吊車挪移天車桁

架。

（三）被告丁○○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維修部副經理，負責機

械維護、維修及聯繫廠商，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於108年9

月4日本案桃園廠系爭工程之負責人，並由被告丁○○分

別聯絡得銘企業社、順大起重行於108年9月4日派員至本

案桃園廠進行系爭工程。被告乙○○為世紀鋼鐵公司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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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員，並為108年9月4日本案桃園廠當日輪值安全人

員。

（四）原告於108年9月4日於本案桃園廠操作系爭吊車進行天車

拆卸，及天車桁架吊掛作業時，因天車安全吊點突然斷裂

而掉落，原告在系爭吊車駕駛座內閃避不及，遭掉落之天

車壓傷（即系爭事故），因而受有胸骨柄體脫位、兩側多

處肋骨骨折、右側創傷性氣胸、第11胸椎爆裂性骨折併移

位、橫紋肌溶解症、心肌挫傷、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

全身多處擦挫傷等傷害（即系爭傷害）。

（五）桃園市政府於108年9月5日實施勞動檢查，發現被告世紀

鋼鐵公司因未設置協議組織，違反職安法第27條第1項規

定，經桃園市政府以108年10月1日府勞檢字第1080244875

號職業安全衛生法裁處書處罰鍰6萬元。被告丙○○及原

告，分別因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規定，未確認吊耳與桁

架之結合方式是否能承受桁架之整體重量，致桁架掉落造

成移動式重機操作人員受傷，違反職安設施規則第92條第

2項第2款規定及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分別經桃

園市政府以108年10月1日府勞檢字第10802448751號、第0

0000000000號職業安全衛生法裁處書各處罰鍰4萬元。

（六）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已給付原告45萬元住院治療費用；此部

分醫療費用原告並未於本件訴訟中請求。

（七）原告因系爭傷害支出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醫療費用12,494

元；編號2所示，自108年9月8日起至108年9月17日止，住

院期間共10日，需全日看護，每日2,000元計算共20,000

元之看護費用。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一）被告丙○○、丁○○、

乙○○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是否有過失？（二）被告世紀鋼鐵

公司是否須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與被告丁○○、乙○○連

帶負賠償責任？（三）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請求

被告賠償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之金額，是否有理由？

（四）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是否與有過失？茲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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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告丁○○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應有過失之不法行為；被

告乙○○、丙○○就系爭事故之發生無過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損

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

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

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

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8號、48年台上字第48

1號判例意旨參照）。且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

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

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

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

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最高法院98年

度台上字第673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違反保護他人

之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

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390號裁判意旨參照），不問係直接或

間接以保護個人權益為目的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03 年

度台上字第1242號裁判意旨參照）。

　 2、經查：

　　⑴被告丁○○為108年9月4日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

系爭工程之現場負責人，原告於108年9月4日於本案桃園

廠操作系爭吊車進行吊掛作業期間，因系爭工程現場堆放

圓管，致吊掛懸空之天車無處放置，後發生吊耳斷裂，桁

架掉落擊中圓管後彈起，並反彈至位於系爭吊車駕駛座內

之原告，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等情，均為兩造所不爭執，

堪信為真實。

　　⑵參被告世紀鋼鐵公司環安管理手冊【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

署109年度他字第1973號卷（下稱系爭刑案他字卷）第213

頁】記載：「工地主任：負責…3.派任監督工程人員執行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頁



工作。4.協調承攬商工作範圍與爭議處理。…10.掌握現

場狀況」等規定；佐以被告乙○○於本院111年度易字第5

41過失傷害案件（下稱系爭刑案）於警詢中稱：當日為其

與曾意鈞負責廠區現場巡視，如有發現工安危害或人員操

作不當，就會立即要求改善，當日我有立即向丁○○反應

需立即停工，但不知是現場場所負責人丁○○還是廠長李

建安指示繼續施工等語；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具結後證

稱：系爭工程作業區當時有放置黑色鋼管，我有跟廠務丁

○○確認，丁○○說那個不影響吊掛等語（見系爭刑案他

字卷第152頁、第376頁）；證人曾意鈞亦於系爭刑案警詢

時證稱：當日值班乙○○有跟我抱怨說，乙○○有告知丁

○○現場空間狹窄不適合進行吊掛作業，亦有向環安室主

管陳信麟反應此事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57頁）；

證人即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廠長李建安於桃園市

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證稱：當日桁架放置位置為維修部

丁○○決定，由其以口頭方式直接與吊掛手邱垂溪講要放

何處，丁○○負責系爭工程的協調、指揮及監督等語（見

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30頁）；證人即吊掛手邱垂溪於桃園

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亦證稱：我確認吊勾勾掛在桁架

吊耳上無誤後，以無線電通知原告可以操作吊升，由丁○

○指示後續吊掛過程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01

頁）。由上開證人證述內容顯示，無論係當日值班之被告

乙○○、經被告丙○○指派到場之吊掛手邱垂溪，抑或本

案桃園廠廠長李建安均認知系爭工程係由被告丁○○負責

規劃、統籌處理，負責現場之指揮監督事項，且被告丁○

○對於係由其聯絡承攬廠商到場施作系爭工程一事並不爭

執，於系爭刑案警詢中亦供承系爭工程作業流程部分係由

其向當日施作工程人員商討如何施作等語（見系爭刑案他

字卷第145-149頁），而被告丁○○於系爭工程中既係負

責聯繫承攬廠商即順大起重行、得銘企業社，並規定系爭

工程之施作方向之人，其當屬該手冊記載之「工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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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自應亦負責掌握系爭工程現場之狀況，指揮監督系

爭工程之執行情況。

　　⑶另依原告以證人身分於系爭刑案審理中具結證稱：當日我

跟安裝天車的承包商都有要求要將現場清空，因為吊掛東

西要下來有危險，當時工具都穿好了，上去吊裝綁好了，

本來下面都清空了，但吊車在上去吊裝的時候，東西又推

回來了擋在那邊，當時吊掛的東西已經要下了，吊車吊掛

桁架下來的時候沒有地方放，導致吊車的吊耳受不了、斷

了，桁架就掉下來打到鐵管；當日已經先吊掛出第一支桁

架，因為吊掛第一支桁架時，鐵管還沒有推過來，吊第二

支桁架下來的過程中，才發現現場有鋼鐵水泥管狀的物

品，因為吊掛時都注意看上面，沒注意看到地面上有以鐵

軌運輸鐵管至現場之情形等語【見本院111年度易字第541

號卷（下稱系爭刑案易字卷）第356-359頁】。證人邱彥

榮即被告丙○○指派至本案桃園廠之員工於桃園市政府勞

動檢查處談話時亦證稱：在桁架放下的過程中，原本桁架

擺放位置無圓筒，後來被圓筒佔住，接著就看到移動式起

重機的吊鉤停止下降，然後看到桁架頓一下，不到幾秒就

看到桁架掉下來撞擊到圓筒，然後再彈到駕駛室，最後掉

落位置在移動式起重機與圓筒中間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

卷第105-106頁）。由上開證述內容可知，系爭事故是在

原告吊掛第二支桁架準備下降放置於地面上之際，因現場

遭人堆放圓管未保持淨空，致無法立即將吊掛之桁架放置

於地面，導致系爭吊車吊耳因承重過久而受力斷裂，桁架

掉落擊中圓管而發生系爭事故，足認系爭工程現場未保持

淨空，與系爭事故之發生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堪予認定。

　　⑷被告丁○○既為系爭工程之現場負責人，負責現場指揮調

度，於原告及天車拆卸承包商即得銘企業社指派到場之員

工，均已要求系爭工程進行期間須將現場淨空，且被告丁

○○應可預見如吊掛物因場所堆放物品無處置放，將導致

吊掛物長期懸滯，影響吊耳承重，或因碰撞現場堆放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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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而有使吊掛物因此墜落之可能，是以，被告丁○○自

應盡其注意義務，保持系爭工程現場淨空，適時指揮調度

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或其他人員將堆置之圓管移置他處，或

令請生產圓管作業停工，顯見被告丁○○且具有防止危害

發生之能力，惟被告丁○○於系爭工程進行期間卻未為上

開行為，已違反其身為系爭工程現場負責人之注意義務，

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具有有過失之不法行為存在，堪予認

定。

　　⑸準此，原告主張被告丁○○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不法

行為，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對原告因系爭事

故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應屬有據。雖原告另主張被告

丁○○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負有設置防止

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之義務，應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云云（見本

院卷二第78頁），然依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負有

義務之主體為「雇主」，而被告丁○○僅係被告世紀鋼鐵

公司之受僱員工，自無依前揭法規負有設置安全設備之義

務，且原告與被告世紀鋼鐵公司間就系爭工程為承攬契約

關係，原告亦非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所僱用之勞工，是以，

原告主張被告丁○○因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

定，而對原告應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等情，

尚屬無據，併此敘明。

　 3、被告乙○○已盡其現場淨空之注意義務，對於系爭事故之

發生無過失：

　　　被告乙○○於系爭刑案警詢時供稱：當時因為世紀鋼鐵公

司維修部門沒有提出施工計畫書及危險機具入場申請，其

立即向維修部門主管丁○○反應須立即停工，但不知道是

丁○○還是廠長李建安指示繼續施工，其又向安衛主管陳

信麟反應，陳信麟表示繼續施工，其有要求吊掛作業現場

需淨空，但廠長李建安表示圓管因為廠區沒有其他地方可

以擺放，就沒有移動圓管，且丁○○表示不影響作業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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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51-154頁）；於偵訊時亦供稱：

作業區域當時有放置黑色鋼管，我當時有跟丁○○反應，

但他說那個不影響吊掛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376

頁）；核與被告丁○○於系爭刑案審理時陳稱：乙○○當

時有跟我說放置在現場的水管需不需要移走，我去請示廠

長，廠長說不影響施工，我直接轉述廠長的命令給現場施

工之人等語相符（見系爭刑案易字卷第233頁），足徵被

告乙○○作為世紀鋼鐵公司之安全人員，並為108年9月4

日本案桃園廠當日輪值安全人員，確已將系爭工程施作須

淨空之訊息轉達予被告丁○○，僅因被告丁○○及本案桃

園廠廠長李建安認無須清空，方致系爭事故發生，足認被

告乙○○已盡其注意義務，其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自亦

無過失責任，堪予認定。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請求被告乙○○負賠償責任，自非可採。另被告乙○○僅

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受雇員工，並非依職安法第6條第1

項第5款規定負有設置安全設備義務之雇主，則原告主張

被告乙○○因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而對原

告應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等情，同屬無據，

併此敘明。

　 4、被告丙○○於系爭工程進行期間並未在場，並無任何侵權

行為，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自無過失：

　　　被告丙○○擔任負責人之得銘企業社承攬被告世紀鋼鐵公

司之系爭工程，於108年9月4日係指派吊掛手邱垂溪、邱

彥榮、余聲樑至本案桃園廠進行作業，被告丙○○並未到

場一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丙○○於系爭事故發生時

既未在現場，難認被告丙○○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何侵權

行為存在，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

丙○○負賠償責任，洵屬無據。又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

款固針對雇主明定具有設置防止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之

虞之必要安全衛生設施及注意吊耳與吊掛物結合方式防止

脫落之安全設備義務，然被告丙○○僅係派遣其雇用之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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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手邱垂溪至本案桃園廠操作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所有之天

車，將天車上之吊耳與順大起重行吊車上之吊勾勾掛，被

告丙○○並未在現場，自無從預見是否應設置安全設備、

現場既有之安全設備是否充足、如何設置安全設備以防止

天車掉落；而吊耳與吊掛物之結合承重上限等事項，亦僅

為在現場、具有專業能力之吊掛手邱垂溪、原告方得知悉

預防，難認被告丙○○有何注意義務之違反，則原告主張

被告丙○○因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而對原

告應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云云，亦屬無據。

　 5、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丁○

○應就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為有理

由；原告請求被告丁○○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

被告乙○○、丙○○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

定對原告負損害負賠償責任，則為無理由。

（二）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應與被告丁○○連

帶負賠償責任：

　 1、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

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

有明文。上開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係為保護被害人，避

免其於向一般經濟能力較差之受僱人請求賠償時，無法獲

得賠償而設。而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圍，

並享受其利益，就受僱人執行職務之範圍，或所執行者適

法與否，恆非與其交易之第三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易之

安全，如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並

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或執行該職務所

必要之行為，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自應負擔連帶損害

賠償責任；若僱用人選任受僱人雖曰已盡相當之注意，而

監督其職務之執行未盡相當之注意者，如無縱加以相當之

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之情事，仍負民法第188條第1 項

之賠償責任（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224號判例、22年上

字第3116號判例意旨參照）所謂監督，係指對勞務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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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時間及地點加以指示或安排之一般的監督而言。

　 2、經查，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僱用被告丁○○擔任維修部副經

理，負責機械維護、維修及聯繫廠商，並指派被告丁○○

為系爭工程之現場負責人，被告丁○○與被告世紀鋼鐵公

司間具有僱傭契約關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對於被告丁○

○執行職務時自當有指示監督之義務，而被告丁○○於任

系爭工程現場負責人期間，當屬其執行職務之範圍，惟疏

未注意保持現場淨空致生系爭事故，被告世紀鋼鐵公司須

為被告丁○○執行業務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之行為負連帶賠

償責任，從而，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既未能提出證據證明其

已對被告丁○○之選任指示或監督，已有為相當之注意而

仍不免發生系爭事故之損害，則被告世紀鋼鐵公司自應對

被告丁○○所為之前開侵權行為，對原告負擔僱用人之連

帶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

告世紀鋼鐵公司與被告丁○○連帶負賠償責任，自屬有

據。

（三）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請求被告賠償如附表一

「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金額共1,372,160元，為理由；

逾此範圍之金額，為無理由：

　 1、原告主張就系爭事故受有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醫療費用12,

494元；編號2所示其中自108年9月8日起至同年月17日

止，住院期間共10日之看護費用20,000元；編號3所示系

爭吊車維修期間之營業損失209,955元等情，被告世紀鋼

鐵公司、丁○○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07頁、第309

頁），則原告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連帶賠償此

部分之損害，應屬可採。

　 2、就附表一編號2所示108年9月18日起至108年10月1日止，

原告出院在家休養期間，共14日，按每日2,000元計算共2

8,000元之看護費用部分，則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

○所否認，並抗辯原告未舉證證明於上開期間有需全日看

護之必要性等語。查依原告提出之108年10月2日聯新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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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診斷證明書所示【見本院110年度勞專調字第134號卷

（下稱勞專調卷）第27頁】，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

害，於108年9月4日至該院急診後即入加護病房，並於翌

日接受脊椎減壓固定術、胸骨及肋骨骨折復位固定手術，

於108年9月7日均於加護病房住院療，108年9月8日始轉一

般病房，並於108年9月17日出院；醫囑建議門診追蹤治

療，宜休養3個月等情，則僅憑上開診斷證明書無法證明

原告於108年9月17日出院後，至同年10月1日止此段在家

休養期間有需求全日看護之必要性，況依診斷證明書所

示，原告尚能於108年9月25日、同年10月2日至聯新國際

醫院外科門診回診，並非完全無自理行動能力；另原告復

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上期間仍有需求全日看護之必要

性，則原告請求自108年9月18日起至108年10月1日止，原

告出院在家休養期間共14日，按每日2,000元計算共28,00

0元之看護費用，尚屬無據，不應准許。

　 3、就附表一編號4所示系爭吊車維修費用部分：

　　⑴原告雖於起訴時提出証暄企業有限公司出具之108年12月3

0日估價單（見勞專調卷第63頁）主張系爭吊車維修費用

為1,915,050元；然原告於113年10月16日提出目前已實際

支出系爭吊車維修費用之發票所示（詳如附表二所示），

系爭吊車除交由証暄企業有限公司維修外，另有部分交由

明鴻汽車電機行維修，且附表二發票所示之項目與本院勞

專調卷第63頁証暄企業有限公司出具之估價單並不一致，

本院難認系爭吊車維修費用須1,915,050元，自應以原告

提出實際支出如附表二所示之發票金額即1,079,505元認

定系爭吊車之維修費用。又原告提出如附表二所示之發

票，並未詳細區分零件、工資各別之金額，原告主張發票

所示金額均為含零件與工資之總額，然系爭吊車之修復，

其零件部分既係以新品代舊品，則原告以修理費作為損害

賠償之依據時，自應將零件折舊部分予以扣除，始屬公

平。惟原告既主張發票金額為含零件與工資之總額，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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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以零件及工資各占50％作為認定標準，應屬合理。是

以，附表二編號1、2所示金額，零件部分各為381,780

元、157,972.5元，則附表二編號1、2零件部分金額共為5

39,753元（計算式：763,560元×1/2＋315,945元×1/2＝53

9,75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工資部分共為539,752元

（計算式：1,079,505元－539,753元＝539,752元），先

予敘明。

　　⑵準此，附表二所示系爭吊車維修費用中零件費用539,753

元，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

表，系爭吊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

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

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

折舊率為5分之1，並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

第6 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

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 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

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系

爭吊車自出廠日81年2月，迄本件車禍發生時即108年9月4

日，已使用27年8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

為89,959元【計算方式：1.殘價＝取得成本÷( 耐用年數

＋1)即539,753÷(5+1)≒89,959（小數點以下四捨五

入）；2.折舊額 ＝(取得成本－殘價)×1/（耐用年數）×

（使用年數）即(539,753－89,959) ×1/5×（27+8/12）≒

449,794（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3.扣除折舊後價值＝

（新品取得成本－折舊額）即539,753－449,794＝89,95

9】，則依前開計算扣除零件折舊額後，零件費用為89,95

9元，加計修復系爭吊車之工資539,752元，則原告請求系

爭吊車修復必要費用629,711元（計算式：89,959元＋53

9,752元＝629,711元），洵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即

非可取。

　 4、就附表一編號5所示罰鍰裁罰部分，原告雖主張係因被告

丁○○未將系爭工程現場淨空使導致系爭事故，並非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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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據此主張遭桃園

市政府裁處罰鍰亦為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之損害云云。然

查，依桃園市政府108年10月1日府勞檢字第00000000000

號職業安全衛生法罰鍰裁處書所示（見本院卷一第61

頁），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於108年9月5日派員至本案

桃園廠實施勞動檢查，發現順大起重行於108年9月4日承

攬系爭工程時，未確認吊耳與桁架之結合方式是否能承受

桁架之整體重量，致桁架掉落造成系爭吊車操作人員受

傷，有違反職安設施規則第92條第2項第2款、職安法第6

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為，乃依職安法第43條第2款之規

定對順大起重行即原告依法裁處罰鍰，乃屬對原告之行政

處分，並非以此認定系爭事故民事責任之歸屬，若原告對

上開行政處分不服，應依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行使權

利，尚難認附表一編號5所示，桃園市政府對原告之行政

處分結果，為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之損害，則原告請求賠

償此部分損害，自屬無據。

　 5、就附表一編號6所示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精神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

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

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

核定相當之數額；所謂相當，除斟酌雙方身分資力外，尤

應兼顧加害程度與其身體、健康影響是否重大以為斷（最

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95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

因系爭事故受有受有胸骨柄體脫位、兩側多處肋骨骨折、

右側創傷性氣胸、第11胸椎爆裂性骨折併移位、橫紋肌溶

解症、心肌挫傷、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全身多處擦挫

傷等傷害，需接受脊椎減壓固定術、胸骨及肋骨骨折復位

固定手術等手術治療，且休養期長達3個月，足徵原告因

系爭事故所受之傷害尚非輕微，精神上自受有相當痛苦，

其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第195

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連帶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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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撫金。本院審酌系爭事故係因被告丁○○為系爭工程現

場負責人，疏未注意應於系爭工程進行期間保持淨空所導

致，則被告丁○○之過失程度非低，且被告丁○○事前避

免系爭事故發生之可能性極高卻仍造成系爭事故；而被告

世紀鋼鐵公司徒訂有環安管理手冊，卻未能落實監督所選

任之受僱人確實執行工程安全義務，其等就系爭事故均有

高度可責性；兼衡原告之年齡、職業、財產所得情形，及

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實收資本額逾25億元，併考量被告丁○

○之財產所得、就系爭事故之過失程度暨原告為此所受之

身體、生活上之不便及精神上之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

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連帶賠償之精神慰撫金應

以50萬元為適當，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四）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所謂被

害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

就結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間有相當因果

關係，始足當之。倘被害人之行為與結果之發生並無相當

因果關係，尚不能僅以其有過失，即認有過失相抵原則之

適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254號判決意旨參

照）。

　 2、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固抗辯原告經桃園市政府以未

確認吊耳與桁架之結合方式是否能承受桁架之整體重量，

致桁架掉落造成系爭吊車操作人員受傷，有違反職安設施

規則第92條第2項第2款、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

行為，依職安法第43條第2款之規定對順大起重行即原告

依法裁處罰鍰，據此抗辯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

云云。惟系爭事故係因原告吊掛第二支桁架準備下降放置

於地面上之際，因現場未保持淨空，致無法立即將吊掛之

桁架放置於地面，導致系爭吊車吊耳因承重過久而受力斷

裂，桁架掉落擊中圓管而發生，業經詳述如前，足認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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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現場未保持淨空始為導致系爭事故發生之原因。況由

系爭事故發生前，原告操作系爭吊車已成功將第一支桁架

吊掛放置於地面，顯然系爭吊車之吊耳與桁架之結合方

式，應認係符合原先預定系爭工程之需求，否則應無法成

功完成第一支桁架吊掛作業，益徵系爭吊車之吊耳與桁架

之結合方式應係能承受桁架之整體重量，僅因於原告吊掛

第二支桁架準備下降放置地面之際，現場未淨空致無處放

置第二支桁架，吊耳吊掛桁架懸滯時間過久，吊耳始因承

受不住桁架重量而斷裂，造成系爭事故，準此，難認原告

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何與有過失之行為存在，堪予認定。

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徒以原告受有行政處分裁罰而

逕認原告就系爭事故有與有過失之情形，尚非可採。

（五）從而，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得請求損害賠償之

金額如附表一「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共1,372,160元

（計算式：12,494元＋20,000元＋629,711元＋500,000元

＝1,372,160元），應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金額，尚屬

無據。

五、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定有明文。原告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連

帶給付有理由部分，屬不確定期限之債權，且以支付金錢為

標的，原告起訴狀繕本送達分別於110年9月11日送達被告世

紀鋼鐵公司；於111年5月13日送達被告丁○○，此有本院送

達證書2紙在卷足憑（見勞專調卷第73頁、本院卷一第67

頁），並分別對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發生催告之效

力，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自受催告時起，始負遲延責

任，則原告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自110年9月12日起；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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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自111年5月1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連帶給付137萬2,160

元，及被告丁○○自111年5月14日起、被告世紀鋼鐵公司自

110年9月1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均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七、原告與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假執

行及免為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

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

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一：

編

號

項目 日期 內容 金 額 （ 新 臺

幣）

證據資料 本院認定金額

1 醫 療 費

用、護具

費用

108年9月4日 急診、醫療照

護用品

899元 勞專調卷第31頁 12,494元

108年9月6日 醫療照護用品 405元 勞專調卷第31頁

108年9月7日 醫療照護用品 810元 勞專調卷第30頁

108年9月8日 醫療照護用品 283元 勞專調卷第30頁

108年9月17日 醫療照護用品 423元 勞專調卷第30頁

背架 9,500元 勞專調卷第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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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08年9月25日 醫療照護用品 174元 勞專調卷第31頁

小計 12,494元

2 看護費用 108年9月8日起至108年9月17

日止，住院期間共10日，每

日2,000元計算，共20,000元

20,000元 勞專調卷第27、

37頁

20,000元

108年9月18日起至108年10月

1日止，出院在家休養期間，

共14日，每日2,000元計算，

共28,000元

28,000元 未提出證據

小計 48,000元

3 系爭吊車

維修間之

營業損失

依順大起重行108年9月至109

年2月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

申報書所示，順大起重行108

年9月至109年2月之營業額為

362,000元，與前3年相同月

份平均營業額相差209,955

元。

209,955元 本院卷二第119-

125頁

209,955元

4 系爭吊車

維修費用

詳細維修項目、發票如附表

二所示

1,915,050元 勞 專 調 卷 第 63

頁、本院卷二第

363-371頁

629,711元

5 罰鍰裁罰 桃園市政府108年10月1日府

勞檢字第00000000000號職業

安全衛生法罰鍰裁處書

40,015元 本院卷一第61頁 不得請求

6 精神慰撫

金

2,500,000元 500,000元

總計 4,725,514元 1,372,160元

編

號

附表一編號4系爭吊

車維修發票

維修項目 金額 證據資料

1 証暄企業有限公司 零件與工資 76萬3,560元 本院卷二第363頁

2 明鴻汽車電機行 2-1 卷線 3萬4,650元 本院卷二第365頁

2-2 雨刷馬達 3萬3,600元

2-3 大燈開關、麥克風 3萬5,700元 本院卷二第367頁

2-4 壓縮機 4萬4,100元

2-5 對講機 4萬8,300元 本院卷二第369頁

2-6 電磁閥 4萬4,100元

2-7 作業燈 3萬7,800元 本院卷二第371頁

2-8 冷氣高壓管 3萬7,6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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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31萬5,945元

合計 1,079,50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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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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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2250號
原      告  余立順  




訴訟代理人  李浩霆律師
複  代理人  吳典哲律師
被      告  黃俊傑  
            吳富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必昇律師
            邱清銜律師
被      告  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文祥  
訴訟代理人  邱清銜律師
複  代理人  張必昇律師
被      告  邱顯得  
訴訟代理人  戴文進律師
複  代理人  蔡兆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丁○○及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37萬2,160元，及被告丁○○自民國111年5月14日起、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110年9月1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丁○○及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29％，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45萬7,400元為被告丁○○及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丁○○及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137萬2,16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同法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將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世紀鋼鐵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戊○○、被告丙○○及「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於民國108年9月4日值班之2名安全管理人員」均列為被告，訴之聲明為；「㈠被告世紀鋼鐵公司108年9月4日值班之2名安全管理人員、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9萬1,8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及其108年9月4日值班之2名安全管理人員應連帶給付原告509萬1,8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110年度勞專調字第134號卷（下稱勞專調卷）第3-4頁）】；嗣經確認被告世紀鋼鐵公司108年9月4日值班人員為丁○○、乙○○後，乃於111年5月5日具狀補充被告丁○○、乙○○即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108年9月4日值班人員，並撤回對戊○○之訴訟（見本院卷一第41-43頁）；後原告訴之聲明迭經變更（見本院卷二第77頁、第165頁），最終於113年3月13日具狀變更聲明為：「㈠被告丁○○、乙○○、丙○○應連帶給付原告472萬5,51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丁○○、乙○○、世紀鋼鐵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472萬5,51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第一、二項給付，如其中一被告已為給付，於該給付範圍內，其餘被告同免給付責任。㈣第一、二項之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二第169頁）。經核原告補充、更正丁○○、乙○○為本件被告，僅屬確認後為事實上之補充或更正，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另撤回對戊○○之起訴部分，業經戊○○當庭表示同意（見本院卷一第55頁）；又減縮訴之聲明請求之金額，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均應准許之。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獨資之順大起重行負責人；被告丙○○為得銘企業社之負責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位於桃園市○○區○○路0段0000號桃園廠（下稱本案桃園廠）須進行天車維修工程，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於108年9月4日將天車維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分別委由得銘企業社及順大起重行進行拆除及吊掛作業。108年9月4日被告丙○○指派吊掛手邱垂溪、邱彥榮、余聲樑至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進行作業；順大起重行則由原告親自於108年9月4日至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操作移動式起重機（下稱系爭吊車）挪移天車桁架；被告乙○○於108年9月間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安全衛生人員；被告丁○○於108年9月期間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維修部副經理，負責機械維護、維修及聯繫廠商。系爭工程於108年9月4日在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施作當日，由被告丁○○負責擔任現場負責人，指揮現場吊掛作業及分工；被告乙○○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當日輪值之安全人員。被告丁○○、乙○○明知於原告操作系爭吊車進行吊掛作業時，應將系爭工程現場淨空並採取防止物品放置吊舉物下方之必要措施，且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卻疏未注意及此，於原告駕駛系爭吊車進行吊掛作業期間，被告丁○○身為現場負責人、被告乙○○為安全人員，竟任令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內之他人將水下基礎圓管推放置原本欲放置桁架之位置，未將系爭工程現場淨空，致吊掛懸空之桁架無處放置，吊耳因不能承重斷裂，桁架掉落擊中圓管後彈起，原告在系爭吊車內因閃避不及遭壓傷（下稱系爭事故），因而受有胸骨柄體脫位、兩側多處肋骨骨折、右側創傷性氣胸、第11胸椎爆裂性骨折併移位、橫紋肌溶解症、心肌挫傷、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全身多處擦挫傷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被告丁○○、乙○○上開過失未將系爭工程現場淨空之行為，已對於原告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之侵權行為，自應對原告所受系爭傷害負賠償責任。
（二）被告丙○○指派到場之得銘企業社員工，疏未注意確認桁架吊耳與吊掛物之結合方式，是否足以承受所吊物體之整體重量，使其不致脫落，致原告操作系爭吊車吊掛懸空之桁架準備放置於地面之際，系爭吊車之吊耳因無法承重突然斷裂掉落，擊中地面上之圓管後彈起，同為系爭事故發生之共同原因。又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丙○○均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所稱之雇主，對於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負有提供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惟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丙○○均未為之，已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之侵權行為，並應與被告丁○○、乙○○上開侵權行為共同負責；又被告丁○○、乙○○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既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員工，則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自應就被告丁○○、乙○○上開侵害行為連帶負賠償責任。
（三）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系爭傷害，共支出如附表一所示之醫療費用1萬2,494元、看護費用4萬8,000元、系爭吊車維修期間之營業損失20萬9,955元、系爭吊車維修費用191萬5,050元、罰鍰裁罰4萬15元，且原告因系爭傷害，身體、精神上均受極大痛苦，爰請求精神慰撫金250萬元，共472萬5,514元，準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丁○○、乙○○、丙○○連帶賠償上開損害；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與被告丁○○、乙○○連帶負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乙○○部分：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被告乙○○已盡其注意義務並無過失，並經鈞院111年度易字第541號刑事判決判處被告乙○○無罪（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則原告主張被告乙○○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應不可採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丁○○、世紀鋼鐵公司部分：
　 1、系爭刑事判決雖以被告丁○○為系爭工程現場負責人，且淨空現場義務無須具備起重機證照或相關能力亦可處置，認定被告丁○○具有防止危害發生之能力，惟於原告吊掛期間，系爭工程現場世紀鋼鐵公司他人將圓管推置吊掛物下方，顯未淨空現場，而認定身為現場負責人之被告丁○○違反前揭注意義務，導致系爭事故發生而有過失，判處被告丁○○犯過失傷害罪等情。惟系爭工程執行吊掛作業前，本案桃園廠廠房已停止生產作業並已淨空，且無其他非相關人員在場，於系爭工程進行中圓管又因不明原因而推回系爭工程現場，始導致系爭事故發生，被告丁○○雖為現場指揮者，惟對於本案桃園廠內其他生產作業如何協調進行，並無指揮監督權限，此應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身為事業單位或雇主，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2、4、5款應盡之義務，被告丁○○僅為受僱員工，自無上開聯繫、調整之權限且不應負擔該等義務。被告丁○○既已依職責聯絡承攬人順大起重行、得銘企業社到場進行系爭工程，且於系爭工程進行前亦已告知相關公安注意事項，並經原告依專業評估認定系爭工程可順利進行，方開始吊掛作業，被告丁○○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自無違反義務可言，系爭事故應由該名將「圓管因不明原因推回系爭工程現場」之「他人」負責。
　 2、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係將系爭工程分別交由得銘企業社及順大起重行承攬，即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分別與順大起重行、得銘企業社成立承攬契約，順大起重行、得銘企業社均為系爭工程之承攬人，並非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受僱人。因系爭事故，順大起重行即甲○○及得銘企業社即丙○○，分別均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稱職安設施規則）第92條第2項第2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6條第1項規定遭桃園市政府裁罰；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則因違反職安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而遭桃園市政府裁罰，由裁罰事由可知，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者，為順大起重行即原告、得銘企業社即被告丙○○；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所違反之義務僅係因未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然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上開義務之違反與系爭事故之發生，尚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且職安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所保護之對象係所僱用之勞工，而非承攬人，則原告於系爭事故中既非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僱用勞工，而係承攬人，則原告自非職安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所欲保護之對象，縱使被告世紀鋼鐵公司違反職安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對原告亦不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
　 3、就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所受如附表一所示損害部分，就附表一編號1所示醫療費用、編號3所示系爭吊車維修期間之營業損失，均不爭執。就附表一編號2所示看護費用，於原告主張住院期間即108年9月8日起至108年9月17日止，共10日，以每日2,000元計算，共2萬元之看護費用部分不爭執；惟就原告出院在家休養期間即108年9月18日起至108年10月1日止，共14日，以每日2,000元計算共2萬8,000元之看護費用部分，此部分未見原告提出醫囑證明，於該段期間仍需專人全天看護之必要性，故抗辯此部分看護費用應無必要。附表編號4所示系爭吊車維修費用部分，經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向新光產物保險公司申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理賠，經訴外人欣榮保證公證人有限公司以系爭吊車出廠日為基礎，估算原告提出之維修單據金額，經計算折舊後，系爭吊車維修費用應僅為64萬4,094元，若再計算原告與有過失比例，則原告就系爭吊車維修費用應僅得請求45萬866元。附表編號5所示，罰鍰裁罰部分，裁處對象既為原告即順大起重行，自應由原告自行負擔；附表編號6精神慰撫金部分，考量原告住院僅10日即出院，出院後亦未有仍需專人照護或其他殘疾後遺症之情形，且醫囑亦僅記載宜休養三個月，顯見原告所受系爭傷害非屬有不可回復之情形，本件精神慰撫金應以10萬元為適當。且原告就系爭事故與有過失，應自行負擔70％之損害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丙○○部分：
　 1、被告丙○○於系爭事故當日上午臨時接獲被告丁○○通知後，乃指派訴外人邱垂溪、邱彥榮、余聲樑至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進行施工。被告丙○○於系爭事故當日不曾進入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參與作業，有關現場工作分配、指揮係依被告丁○○指示進行作業，被告丙○○對系爭事故之發生不可預見，應無過失責任，系爭刑事判決同此認定。又得銘企業社係向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承攬系爭工程，與原告即順大起重行間並無承攬關係存在，被告丙○○並非原告之雇主，對於原告並無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之義務，則原告主張被告丙○○違反職安法規定請求被告丙○○負損害賠償責任，實屬無據。
　 2、就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所受如附表一所示損害部分，就附表一編號1所示醫療費用不爭執；編號2所示看護費用部分，爭執原告出院後在家休養期間仍需看護照顧之必要性；編號3所示系爭吊車維修期間營業損失部分，依起重工程業於108年間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為15％，則原告以105年度至107年度開立發票之銷售額計算不能營業損失，並未扣除成本及費用，其主張金額尚不能直接作為請求依據；編號4所示系爭吊車維修費用部分，系爭吊車於系爭事故發生時已使用逾27年，原告未按系爭吊車之耐用年數就零件費用計算並扣除折舊，此部分請求金額應無理由；編號5所示罰緩裁罰部分，係原告自身過失行為所致，應由原告自行負責；編號6所示精神慰撫金部分，原告固然受有系爭傷害，惟其於出院時狀況穩定，復原狀況良好，足見原告並未因系爭傷害而存在後遺症，其請求非財產上損害250萬元，亦不足採。另原告既因系爭事故經桃園市政府裁罰在案，足見原告對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二第311-312頁）
（一）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須進行天車維修工程（即系爭工程），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於108年9月4日系爭工程分別委由被告丙○○擔任負責人之得銘企業社及原告擔任負責人之順大起重行進行拆除及吊掛作業。被告丙○○指派吊掛手邱垂溪、邱彥榮、余聲樑於108年9月4日至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進行作業。
（二）原告為獨資之順大起重行負責人，於108年9月4日承攬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系爭工程，並由原告於108年9月4日至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操作系爭吊車挪移天車桁架。
（三）被告丁○○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維修部副經理，負責機械維護、維修及聯繫廠商，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於108年9月4日本案桃園廠系爭工程之負責人，並由被告丁○○分別聯絡得銘企業社、順大起重行於108年9月4日派員至本案桃園廠進行系爭工程。被告乙○○為世紀鋼鐵公司之安全人員，並為108年9月4日本案桃園廠當日輪值安全人員。
（四）原告於108年9月4日於本案桃園廠操作系爭吊車進行天車拆卸，及天車桁架吊掛作業時，因天車安全吊點突然斷裂而掉落，原告在系爭吊車駕駛座內閃避不及，遭掉落之天車壓傷（即系爭事故），因而受有胸骨柄體脫位、兩側多處肋骨骨折、右側創傷性氣胸、第11胸椎爆裂性骨折併移位、橫紋肌溶解症、心肌挫傷、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全身多處擦挫傷等傷害（即系爭傷害）。
（五）桃園市政府於108年9月5日實施勞動檢查，發現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因未設置協議組織，違反職安法第27條第1項規定，經桃園市政府以108年10月1日府勞檢字第1080244875號職業安全衛生法裁處書處罰鍰6萬元。被告丙○○及原告，分別因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規定，未確認吊耳與桁架之結合方式是否能承受桁架之整體重量，致桁架掉落造成移動式重機操作人員受傷，違反職安設施規則第92條第2項第2款規定及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分別經桃園市政府以108年10月1日府勞檢字第10802448751號、第00000000000號職業安全衛生法裁處書各處罰鍰4萬元。
（六）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已給付原告45萬元住院治療費用；此部分醫療費用原告並未於本件訴訟中請求。
（七）原告因系爭傷害支出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醫療費用12,494元；編號2所示，自108年9月8日起至108年9月17日止，住院期間共10日，需全日看護，每日2,000元計算共20,000元之看護費用。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一）被告丙○○、丁○○、乙○○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是否有過失？（二）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是否須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與被告丁○○、乙○○連帶負賠償責任？（三）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請求被告賠償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之金額，是否有理由？（四）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是否與有過失？茲敘述如下：
（一）被告丁○○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應有過失之不法行為；被告乙○○、丙○○就系爭事故之發生無過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8號、48年台上字第481號判例意旨參照）。且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73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390號裁判意旨參照），不問係直接或間接以保護個人權益為目的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1242號裁判意旨參照）。
　 2、經查：
　　⑴被告丁○○為108年9月4日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系爭工程之現場負責人，原告於108年9月4日於本案桃園廠操作系爭吊車進行吊掛作業期間，因系爭工程現場堆放圓管，致吊掛懸空之天車無處放置，後發生吊耳斷裂，桁架掉落擊中圓管後彈起，並反彈至位於系爭吊車駕駛座內之原告，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等情，均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⑵參被告世紀鋼鐵公司環安管理手冊【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1973號卷（下稱系爭刑案他字卷）第213頁】記載：「工地主任：負責…3.派任監督工程人員執行工作。4.協調承攬商工作範圍與爭議處理。…10.掌握現場狀況」等規定；佐以被告乙○○於本院111年度易字第541過失傷害案件（下稱系爭刑案）於警詢中稱：當日為其與曾意鈞負責廠區現場巡視，如有發現工安危害或人員操作不當，就會立即要求改善，當日我有立即向丁○○反應需立即停工，但不知是現場場所負責人丁○○還是廠長李建安指示繼續施工等語；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具結後證稱：系爭工程作業區當時有放置黑色鋼管，我有跟廠務丁○○確認，丁○○說那個不影響吊掛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52頁、第376頁）；證人曾意鈞亦於系爭刑案警詢時證稱：當日值班乙○○有跟我抱怨說，乙○○有告知丁○○現場空間狹窄不適合進行吊掛作業，亦有向環安室主管陳信麟反應此事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57頁）；證人即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廠長李建安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證稱：當日桁架放置位置為維修部丁○○決定，由其以口頭方式直接與吊掛手邱垂溪講要放何處，丁○○負責系爭工程的協調、指揮及監督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30頁）；證人即吊掛手邱垂溪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亦證稱：我確認吊勾勾掛在桁架吊耳上無誤後，以無線電通知原告可以操作吊升，由丁○○指示後續吊掛過程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01頁）。由上開證人證述內容顯示，無論係當日值班之被告乙○○、經被告丙○○指派到場之吊掛手邱垂溪，抑或本案桃園廠廠長李建安均認知系爭工程係由被告丁○○負責規劃、統籌處理，負責現場之指揮監督事項，且被告丁○○對於係由其聯絡承攬廠商到場施作系爭工程一事並不爭執，於系爭刑案警詢中亦供承系爭工程作業流程部分係由其向當日施作工程人員商討如何施作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45-149頁），而被告丁○○於系爭工程中既係負責聯繫承攬廠商即順大起重行、得銘企業社，並規定系爭工程之施作方向之人，其當屬該手冊記載之「工地主任」職位，自應亦負責掌握系爭工程現場之狀況，指揮監督系爭工程之執行情況。
　　⑶另依原告以證人身分於系爭刑案審理中具結證稱：當日我跟安裝天車的承包商都有要求要將現場清空，因為吊掛東西要下來有危險，當時工具都穿好了，上去吊裝綁好了，本來下面都清空了，但吊車在上去吊裝的時候，東西又推回來了擋在那邊，當時吊掛的東西已經要下了，吊車吊掛桁架下來的時候沒有地方放，導致吊車的吊耳受不了、斷了，桁架就掉下來打到鐵管；當日已經先吊掛出第一支桁架，因為吊掛第一支桁架時，鐵管還沒有推過來，吊第二支桁架下來的過程中，才發現現場有鋼鐵水泥管狀的物品，因為吊掛時都注意看上面，沒注意看到地面上有以鐵軌運輸鐵管至現場之情形等語【見本院111年度易字第541號卷（下稱系爭刑案易字卷）第356-359頁】。證人邱彥榮即被告丙○○指派至本案桃園廠之員工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亦證稱：在桁架放下的過程中，原本桁架擺放位置無圓筒，後來被圓筒佔住，接著就看到移動式起重機的吊鉤停止下降，然後看到桁架頓一下，不到幾秒就看到桁架掉下來撞擊到圓筒，然後再彈到駕駛室，最後掉落位置在移動式起重機與圓筒中間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05-106頁）。由上開證述內容可知，系爭事故是在原告吊掛第二支桁架準備下降放置於地面上之際，因現場遭人堆放圓管未保持淨空，致無法立即將吊掛之桁架放置於地面，導致系爭吊車吊耳因承重過久而受力斷裂，桁架掉落擊中圓管而發生系爭事故，足認系爭工程現場未保持淨空，與系爭事故之發生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堪予認定。
　　⑷被告丁○○既為系爭工程之現場負責人，負責現場指揮調度，於原告及天車拆卸承包商即得銘企業社指派到場之員工，均已要求系爭工程進行期間須將現場淨空，且被告丁○○應可預見如吊掛物因場所堆放物品無處置放，將導致吊掛物長期懸滯，影響吊耳承重，或因碰撞現場堆放之物品，而有使吊掛物因此墜落之可能，是以，被告丁○○自應盡其注意義務，保持系爭工程現場淨空，適時指揮調度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或其他人員將堆置之圓管移置他處，或令請生產圓管作業停工，顯見被告丁○○且具有防止危害發生之能力，惟被告丁○○於系爭工程進行期間卻未為上開行為，已違反其身為系爭工程現場負責人之注意義務，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具有有過失之不法行為存在，堪予認定。
　　⑸準此，原告主張被告丁○○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不法行為，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對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應屬有據。雖原告另主張被告丁○○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負有設置防止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義務，應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云云（見本院卷二第78頁），然依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負有義務之主體為「雇主」，而被告丁○○僅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受僱員工，自無依前揭法規負有設置安全設備之義務，且原告與被告世紀鋼鐵公司間就系爭工程為承攬契約關係，原告亦非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所僱用之勞工，是以，原告主張被告丁○○因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而對原告應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等情，尚屬無據，併此敘明。
　 3、被告乙○○已盡其現場淨空之注意義務，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無過失：
　　　被告乙○○於系爭刑案警詢時供稱：當時因為世紀鋼鐵公司維修部門沒有提出施工計畫書及危險機具入場申請，其立即向維修部門主管丁○○反應須立即停工，但不知道是丁○○還是廠長李建安指示繼續施工，其又向安衛主管陳信麟反應，陳信麟表示繼續施工，其有要求吊掛作業現場需淨空，但廠長李建安表示圓管因為廠區沒有其他地方可以擺放，就沒有移動圓管，且丁○○表示不影響作業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51-154頁）；於偵訊時亦供稱：作業區域當時有放置黑色鋼管，我當時有跟丁○○反應，但他說那個不影響吊掛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376頁）；核與被告丁○○於系爭刑案審理時陳稱：乙○○當時有跟我說放置在現場的水管需不需要移走，我去請示廠長，廠長說不影響施工，我直接轉述廠長的命令給現場施工之人等語相符（見系爭刑案易字卷第233頁），足徵被告乙○○作為世紀鋼鐵公司之安全人員，並為108年9月4日本案桃園廠當日輪值安全人員，確已將系爭工程施作須淨空之訊息轉達予被告丁○○，僅因被告丁○○及本案桃園廠廠長李建安認無須清空，方致系爭事故發生，足認被告乙○○已盡其注意義務，其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自亦無過失責任，堪予認定。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乙○○負賠償責任，自非可採。另被告乙○○僅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受雇員工，並非依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負有設置安全設備義務之雇主，則原告主張被告乙○○因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而對原告應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等情，同屬無據，併此敘明。
　 4、被告丙○○於系爭工程進行期間並未在場，並無任何侵權行為，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自無過失：
　　　被告丙○○擔任負責人之得銘企業社承攬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系爭工程，於108年9月4日係指派吊掛手邱垂溪、邱彥榮、余聲樑至本案桃園廠進行作業，被告丙○○並未到場一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丙○○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既未在現場，難認被告丙○○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何侵權行為存在，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丙○○負賠償責任，洵屬無據。又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固針對雇主明定具有設置防止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之虞之必要安全衛生設施及注意吊耳與吊掛物結合方式防止脫落之安全設備義務，然被告丙○○僅係派遣其雇用之吊掛手邱垂溪至本案桃園廠操作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所有之天車，將天車上之吊耳與順大起重行吊車上之吊勾勾掛，被告丙○○並未在現場，自無從預見是否應設置安全設備、現場既有之安全設備是否充足、如何設置安全設備以防止天車掉落；而吊耳與吊掛物之結合承重上限等事項，亦僅為在現場、具有專業能力之吊掛手邱垂溪、原告方得知悉預防，難認被告丙○○有何注意義務之違反，則原告主張被告丙○○因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而對原告應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云云，亦屬無據。
　 5、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丁○○應就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為有理由；原告請求被告丁○○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乙○○、丙○○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損害負賠償責任，則為無理由。
（二）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應與被告丁○○連帶負賠償責任：
　 1、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上開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係為保護被害人，避免其於向一般經濟能力較差之受僱人請求賠償時，無法獲得賠償而設。而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就受僱人執行職務之範圍，或所執行者適法與否，恆非與其交易之第三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易之安全，如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並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自應負擔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若僱用人選任受僱人雖曰已盡相當之注意，而監督其職務之執行未盡相當之注意者，如無縱加以相當之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之情事，仍負民法第188條第1 項之賠償責任（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224號判例、22年上字第3116號判例意旨參照）所謂監督，係指對勞務之實施方式、時間及地點加以指示或安排之一般的監督而言。
　 2、經查，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僱用被告丁○○擔任維修部副經理，負責機械維護、維修及聯繫廠商，並指派被告丁○○為系爭工程之現場負責人，被告丁○○與被告世紀鋼鐵公司間具有僱傭契約關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對於被告丁○○執行職務時自當有指示監督之義務，而被告丁○○於任系爭工程現場負責人期間，當屬其執行職務之範圍，惟疏未注意保持現場淨空致生系爭事故，被告世紀鋼鐵公司須為被告丁○○執行業務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之行為負連帶賠償責任，從而，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既未能提出證據證明其已對被告丁○○之選任指示或監督，已有為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系爭事故之損害，則被告世紀鋼鐵公司自應對被告丁○○所為之前開侵權行為，對原告負擔僱用人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與被告丁○○連帶負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三）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請求被告賠償如附表一「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金額共1,372,160元，為理由；逾此範圍之金額，為無理由：
　 1、原告主張就系爭事故受有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醫療費用12,494元；編號2所示其中自108年9月8日起至同年月17日止，住院期間共10日之看護費用20,000元；編號3所示系爭吊車維修期間之營業損失209,955元等情，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07頁、第309頁），則原告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連帶賠償此部分之損害，應屬可採。
　 2、就附表一編號2所示108年9月18日起至108年10月1日止，原告出院在家休養期間，共14日，按每日2,000元計算共28,000元之看護費用部分，則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所否認，並抗辯原告未舉證證明於上開期間有需全日看護之必要性等語。查依原告提出之108年10月2日聯新國際醫院診斷證明書所示【見本院110年度勞專調字第134號卷（下稱勞專調卷）第27頁】，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於108年9月4日至該院急診後即入加護病房，並於翌日接受脊椎減壓固定術、胸骨及肋骨骨折復位固定手術，於108年9月7日均於加護病房住院療，108年9月8日始轉一般病房，並於108年9月17日出院；醫囑建議門診追蹤治療，宜休養3個月等情，則僅憑上開診斷證明書無法證明原告於108年9月17日出院後，至同年10月1日止此段在家休養期間有需求全日看護之必要性，況依診斷證明書所示，原告尚能於108年9月25日、同年10月2日至聯新國際醫院外科門診回診，並非完全無自理行動能力；另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上期間仍有需求全日看護之必要性，則原告請求自108年9月18日起至108年10月1日止，原告出院在家休養期間共14日，按每日2,000元計算共28,000元之看護費用，尚屬無據，不應准許。
　 3、就附表一編號4所示系爭吊車維修費用部分：
　　⑴原告雖於起訴時提出証暄企業有限公司出具之108年12月30日估價單（見勞專調卷第63頁）主張系爭吊車維修費用為1,915,050元；然原告於113年10月16日提出目前已實際支出系爭吊車維修費用之發票所示（詳如附表二所示），系爭吊車除交由証暄企業有限公司維修外，另有部分交由明鴻汽車電機行維修，且附表二發票所示之項目與本院勞專調卷第63頁証暄企業有限公司出具之估價單並不一致，本院難認系爭吊車維修費用須1,915,050元，自應以原告提出實際支出如附表二所示之發票金額即1,079,505元認定系爭吊車之維修費用。又原告提出如附表二所示之發票，並未詳細區分零件、工資各別之金額，原告主張發票所示金額均為含零件與工資之總額，然系爭吊車之修復，其零件部分既係以新品代舊品，則原告以修理費作為損害賠償之依據時，自應將零件折舊部分予以扣除，始屬公平。惟原告既主張發票金額為含零件與工資之總額，則本院以零件及工資各占50％作為認定標準，應屬合理。是以，附表二編號1、2所示金額，零件部分各為381,780元、157,972.5元，則附表二編號1、2零件部分金額共為539,753元（計算式：763,560元×1/2＋315,945元×1/2＝539,75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工資部分共為539,752元（計算式：1,079,505元－539,753元＝539,752元），先予敘明。
　　⑵準此，附表二所示系爭吊車維修費用中零件費用539,753元，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系爭吊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5分之1，並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 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 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 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系爭吊車自出廠日81年2月，迄本件車禍發生時即108年9月4日，已使用27年8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89,959元【計算方式：1.殘價＝取得成本÷( 耐用年數＋1)即539,753÷(5+1)≒89,959（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2.折舊額 ＝(取得成本－殘價)×1/（耐用年數）×（使用年數）即(539,753－89,959) ×1/5×（27+8/12）≒449,794（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3.扣除折舊後價值＝（新品取得成本－折舊額）即539,753－449,794＝89,959】，則依前開計算扣除零件折舊額後，零件費用為89,959元，加計修復系爭吊車之工資539,752元，則原告請求系爭吊車修復必要費用629,711元（計算式：89,959元＋539,752元＝629,711元），洵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即非可取。
　 4、就附表一編號5所示罰鍰裁罰部分，原告雖主張係因被告丁○○未將系爭工程現場淨空使導致系爭事故，並非原告有何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據此主張遭桃園市政府裁處罰鍰亦為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之損害云云。然查，依桃園市政府108年10月1日府勞檢字第00000000000號職業安全衛生法罰鍰裁處書所示（見本院卷一第61頁），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於108年9月5日派員至本案桃園廠實施勞動檢查，發現順大起重行於108年9月4日承攬系爭工程時，未確認吊耳與桁架之結合方式是否能承受桁架之整體重量，致桁架掉落造成系爭吊車操作人員受傷，有違反職安設施規則第92條第2項第2款、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為，乃依職安法第43條第2款之規定對順大起重行即原告依法裁處罰鍰，乃屬對原告之行政處分，並非以此認定系爭事故民事責任之歸屬，若原告對上開行政處分不服，應依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行使權利，尚難認附表一編號5所示，桃園市政府對原告之行政處分結果，為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之損害，則原告請求賠償此部分損害，自屬無據。
　 5、就附表一編號6所示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精神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所謂相當，除斟酌雙方身分資力外，尤應兼顧加害程度與其身體、健康影響是否重大以為斷（最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95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受有胸骨柄體脫位、兩側多處肋骨骨折、右側創傷性氣胸、第11胸椎爆裂性骨折併移位、橫紋肌溶解症、心肌挫傷、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全身多處擦挫傷等傷害，需接受脊椎減壓固定術、胸骨及肋骨骨折復位固定手術等手術治療，且休養期長達3個月，足徵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之傷害尚非輕微，精神上自受有相當痛苦，其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連帶賠償慰撫金。本院審酌系爭事故係因被告丁○○為系爭工程現場負責人，疏未注意應於系爭工程進行期間保持淨空所導致，則被告丁○○之過失程度非低，且被告丁○○事前避免系爭事故發生之可能性極高卻仍造成系爭事故；而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徒訂有環安管理手冊，卻未能落實監督所選任之受僱人確實執行工程安全義務，其等就系爭事故均有高度可責性；兼衡原告之年齡、職業、財產所得情形，及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實收資本額逾25億元，併考量被告丁○○之財產所得、就系爭事故之過失程度暨原告為此所受之身體、生活上之不便及精神上之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連帶賠償之精神慰撫金應以50萬元為適當，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四）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就結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倘被害人之行為與結果之發生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尚不能僅以其有過失，即認有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254號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固抗辯原告經桃園市政府以未確認吊耳與桁架之結合方式是否能承受桁架之整體重量，致桁架掉落造成系爭吊車操作人員受傷，有違反職安設施規則第92條第2項第2款、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為，依職安法第43條第2款之規定對順大起重行即原告依法裁處罰鍰，據此抗辯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云云。惟系爭事故係因原告吊掛第二支桁架準備下降放置於地面上之際，因現場未保持淨空，致無法立即將吊掛之桁架放置於地面，導致系爭吊車吊耳因承重過久而受力斷裂，桁架掉落擊中圓管而發生，業經詳述如前，足認系爭工程現場未保持淨空始為導致系爭事故發生之原因。況由系爭事故發生前，原告操作系爭吊車已成功將第一支桁架吊掛放置於地面，顯然系爭吊車之吊耳與桁架之結合方式，應認係符合原先預定系爭工程之需求，否則應無法成功完成第一支桁架吊掛作業，益徵系爭吊車之吊耳與桁架之結合方式應係能承受桁架之整體重量，僅因於原告吊掛第二支桁架準備下降放置地面之際，現場未淨空致無處放置第二支桁架，吊耳吊掛桁架懸滯時間過久，吊耳始因承受不住桁架重量而斷裂，造成系爭事故，準此，難認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何與有過失之行為存在，堪予認定。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徒以原告受有行政處分裁罰而逕認原告就系爭事故有與有過失之情形，尚非可採。
（五）從而，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得請求損害賠償之金額如附表一「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共1,372,160元（計算式：12,494元＋20,000元＋629,711元＋500,000元＝1,372,160元），應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金額，尚屬無據。
五、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原告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連帶給付有理由部分，屬不確定期限之債權，且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原告起訴狀繕本送達分別於110年9月11日送達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於111年5月13日送達被告丁○○，此有本院送達證書2紙在卷足憑（見勞專調卷第73頁、本院卷一第67頁），並分別對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發生催告之效力，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自受催告時起，始負遲延責任，則原告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自110年9月12日起；被告丁○○自111年5月1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連帶給付137萬2,160元，及被告丁○○自111年5月14日起、被告世紀鋼鐵公司自110年9月1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原告與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一：
		編號

		項目

		日期

		內容

		金額（新臺幣）

		證據資料

		本院認定金額



		1

		醫療費用、護具費用

		108年9月4日

		急診、醫療照護用品

		899元

		勞專調卷第31頁

		12,494元



		


		


		108年9月6日

		醫療照護用品

		405元

		勞專調卷第31頁

		




		


		


		108年9月7日

		醫療照護用品

		810元

		勞專調卷第30頁

		




		


		


		108年9月8日

		醫療照護用品

		283元

		勞專調卷第30頁

		




		


		


		108年9月17日

		醫療照護用品

		423元

		勞專調卷第30頁

		




		


		


		


		背架

		9,500元

		勞專調卷第29頁

		




		


		


		108年9月25日

		醫療照護用品

		174元

		勞專調卷第31頁

		




		


		


		小計

		


		12,494元

		


		




		2

		看護費用

		108年9月8日起至108年9月17日止，住院期間共10日，每日2,000元計算，共20,000元

		


		20,000元

		勞專調卷第27、37頁

		20,000元



		


		


		108年9月18日起至108年10月1日止，出院在家休養期間，共14日，每日2,000元計算，共28,000元

		


		28,000元

		未提出證據

		




		


		


		小計

		


		48,000元

		


		




		3

		系爭吊車維修間之營業損失

		依順大起重行108年9月至109年2月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所示，順大起重行108年9月至109年2月之營業額為362,000元，與前3年相同月份平均營業額相差209,955元。

		


		209,955元

		本院卷二第119-125頁

		209,955元



		4

		系爭吊車維修費用

		詳細維修項目、發票如附表二所示

		


		1,915,050元

		勞專調卷第63頁、本院卷二第363-371頁

		629,711元



		5

		罰鍰裁罰

		桃園市政府108年10月1日府勞檢字第00000000000號職業安全衛生法罰鍰裁處書

		


		40,015元

		本院卷一第61頁

		不得請求



		6

		精神慰撫金

		


		


		2,500,000元

		


		500,000元



		總計

		


		


		


		4,725,514元

		


		1,372,160元









附表二：
		編號

		附表一編號4系爭吊車維修發票

		維修項目

		


		金額



		證據資料





		1

		証暄企業有限公司

		零件與工資

		


		76萬3,560元

		本院卷二第363頁



		2

		明鴻汽車電機行

		2-1

		卷線

		3萬4,650元

		本院卷二第365頁





		


		


		2-2

		雨刷馬達

		3萬3,600元

		




		


		


		2-3

		大燈開關、麥克風

		3萬5,700元

		本院卷二第367頁





		


		


		2-4

		壓縮機

		4萬4,100元

		




		


		


		2-5

		對講機

		4萬8,300元

		本院卷二第369頁





		


		


		2-6

		電磁閥

		4萬4,100元

		




		


		


		2-7

		作業燈

		3萬7,800元

		本院卷二第371頁



		


		


		2-8

		冷氣高壓管

		3萬7,695元

		




		


		


		小計

		


		31萬5,945元

		




		合計

		


		


		


		1,079,505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2250號
原      告  余立順  


訴訟代理人  李浩霆律師
複  代理人  吳典哲律師
被      告  黃俊傑  
            吳富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必昇律師
            邱清銜律師
被      告  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文祥  
訴訟代理人  邱清銜律師
複  代理人  張必昇律師
被      告  邱顯得  
訴訟代理人  戴文進律師
複  代理人  蔡兆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
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丁○○及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
    新臺幣137萬2,160元，及被告丁○○自民國111年5月14日起、
    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110年9月12日起，均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丁○○及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連帶
    負擔29％，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45萬7,400元為被告
    丁○○及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丁○○及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
    137萬2,16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
    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
    2款、第3款、同法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
    時原將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世紀鋼鐵公司
    ）及其法定代理人戊○○、被告丙○○及「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於
    民國108年9月4日值班之2名安全管理人員」均列為被告，訴
    之聲明為；「㈠被告世紀鋼鐵公司108年9月4日值班之2名安
    全管理人員、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
    9萬1,8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及其108年9月4日值
    班之2名安全管理人員應連帶給付原告509萬1,839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110年度勞專調字
    第134號卷（下稱勞專調卷）第3-4頁）】；嗣經確認被告世
    紀鋼鐵公司108年9月4日值班人員為丁○○、乙○○後，乃於111
    年5月5日具狀補充被告丁○○、乙○○即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10
    8年9月4日值班人員，並撤回對戊○○之訴訟（見本院卷一第4
    1-43頁）；後原告訴之聲明迭經變更（見本院卷二第77頁、
    第165頁），最終於113年3月13日具狀變更聲明為：「㈠被告
    丁○○、乙○○、丙○○應連帶給付原告472萬5,514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
    被告丁○○、乙○○、世紀鋼鐵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472萬5,514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㈢第一、二項給付，如其中一被告已為給付，於
    該給付範圍內，其餘被告同免給付責任。㈣第一、二項之聲
    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二第169頁）
    。經核原告補充、更正丁○○、乙○○為本件被告，僅屬確認後
    為事實上之補充或更正，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另撤回對戊
    ○○之起訴部分，業經戊○○當庭表示同意（見本院卷一第55頁
    ）；又減縮訴之聲明請求之金額，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揆諸前揭規定，均應准許之。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獨資之順大起重行負責人；被告丙○○為得銘企業社
      之負責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位於桃園市○○區○○路0段000
      0號桃園廠（下稱本案桃園廠）須進行天車維修工程，被
      告世紀鋼鐵公司於108年9月4日將天車維修工程（下稱系
      爭工程）分別委由得銘企業社及順大起重行進行拆除及吊
      掛作業。108年9月4日被告丙○○指派吊掛手邱垂溪、邱彥
      榮、余聲樑至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進行作業；順
      大起重行則由原告親自於108年9月4日至被告世紀鋼鐵公
      司本案桃園廠操作移動式起重機（下稱系爭吊車）挪移天
      車桁架；被告乙○○於108年9月間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安
      全衛生人員；被告丁○○於108年9月期間為被告世紀鋼鐵公
      司之維修部副經理，負責機械維護、維修及聯繫廠商。系
      爭工程於108年9月4日在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施
      作當日，由被告丁○○負責擔任現場負責人，指揮現場吊掛
      作業及分工；被告乙○○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當日輪值之安
      全人員。被告丁○○、乙○○明知於原告操作系爭吊車進行吊
      掛作業時，應將系爭工程現場淨空並採取防止物品放置吊
      舉物下方之必要措施，且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卻疏
      未注意及此，於原告駕駛系爭吊車進行吊掛作業期間，被
      告丁○○身為現場負責人、被告乙○○為安全人員，竟任令被
      告世紀鋼鐵公司內之他人將水下基礎圓管推放置原本欲放
      置桁架之位置，未將系爭工程現場淨空，致吊掛懸空之桁
      架無處放置，吊耳因不能承重斷裂，桁架掉落擊中圓管後
      彈起，原告在系爭吊車內因閃避不及遭壓傷（下稱系爭事
      故），因而受有胸骨柄體脫位、兩側多處肋骨骨折、右側
      創傷性氣胸、第11胸椎爆裂性骨折併移位、橫紋肌溶解症
      、心肌挫傷、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全身多處擦挫傷等
      傷害（下稱系爭傷害），被告丁○○、乙○○上開過失未將系
      爭工程現場淨空之行為，已對於原告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2項之侵權行為，自應對原告所受系爭傷害負
      賠償責任。
（二）被告丙○○指派到場之得銘企業社員工，疏未注意確認桁架
      吊耳與吊掛物之結合方式，是否足以承受所吊物體之整體
      重量，使其不致脫落，致原告操作系爭吊車吊掛懸空之桁
      架準備放置於地面之際，系爭吊車之吊耳因無法承重突然
      斷裂掉落，擊中地面上之圓管後彈起，同為系爭事故發生
      之共同原因。又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丙○○均為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條第1項所稱之雇主，對於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
      第1項第5款規定，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
      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負有提供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
      設備及措施，惟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丙○○均未為之，已構
      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之侵權行為，並應與被
      告丁○○、乙○○上開侵權行為共同負責；又被告丁○○、乙○○
      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既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員工，則被告
      世紀鋼鐵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自應就被告丁○○、乙○○
      上開侵害行為連帶負賠償責任。
（三）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系爭傷害，共支出如附表一所示之醫
      療費用1萬2,494元、看護費用4萬8,000元、系爭吊車維修
      期間之營業損失20萬9,955元、系爭吊車維修費用191萬5,
      050元、罰鍰裁罰4萬15元，且原告因系爭傷害，身體、精
      神上均受極大痛苦，爰請求精神慰撫金250萬元，共472萬
      5,514元，準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
      185條、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丁○○、乙○○、丙○○連帶賠
      償上開損害；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世紀鋼
      鐵公司與被告丁○○、乙○○連帶負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
      如變更後訴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乙○○部分：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被告乙○○已盡其注意
      義務並無過失，並經鈞院111年度易字第541號刑事判決判
      處被告乙○○無罪（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則原告主張被告
      乙○○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應不可採等語。
      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丁○○、世紀鋼鐵公司部分：
　 1、系爭刑事判決雖以被告丁○○為系爭工程現場負責人，且淨
      空現場義務無須具備起重機證照或相關能力亦可處置，認
      定被告丁○○具有防止危害發生之能力，惟於原告吊掛期間
      ，系爭工程現場世紀鋼鐵公司他人將圓管推置吊掛物下方
      ，顯未淨空現場，而認定身為現場負責人之被告丁○○違反
      前揭注意義務，導致系爭事故發生而有過失，判處被告丁
      ○○犯過失傷害罪等情。惟系爭工程執行吊掛作業前，本案
      桃園廠廠房已停止生產作業並已淨空，且無其他非相關人
      員在場，於系爭工程進行中圓管又因不明原因而推回系爭
      工程現場，始導致系爭事故發生，被告丁○○雖為現場指揮
      者，惟對於本案桃園廠內其他生產作業如何協調進行，並
      無指揮監督權限，此應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身為事業單位
      或雇主，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2、4、5款應盡
      之義務，被告丁○○僅為受僱員工，自無上開聯繫、調整之
      權限且不應負擔該等義務。被告丁○○既已依職責聯絡承攬
      人順大起重行、得銘企業社到場進行系爭工程，且於系爭
      工程進行前亦已告知相關公安注意事項，並經原告依專業
      評估認定系爭工程可順利進行，方開始吊掛作業，被告丁
      ○○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自無違反義務可言，系爭事故應
      由該名將「圓管因不明原因推回系爭工程現場」之「他人
      」負責。
　 2、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係將系爭工程分別交由得銘企業社及順
      大起重行承攬，即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分別與順大起重行、
      得銘企業社成立承攬契約，順大起重行、得銘企業社均為
      系爭工程之承攬人，並非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受僱人。因
      系爭事故，順大起重行即甲○○及得銘企業社即丙○○，分別
      均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稱職安設施規則）第
      92條第2項第2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6條
      第1項規定遭桃園市政府裁罰；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則因違
      反職安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而遭桃園市政府裁罰，由裁罰
      事由可知，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者，為順
      大起重行即原告、得銘企業社即被告丙○○；被告世紀鋼鐵
      公司所違反之義務僅係因未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
      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然被告世紀鋼
      鐵公司上開義務之違反與系爭事故之發生，尚難認有相當
      因果關係，且職安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所保護之對象係所
      僱用之勞工，而非承攬人，則原告於系爭事故中既非被告
      世紀鋼鐵公司之僱用勞工，而係承攬人，則原告自非職安
      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所欲保護之對象，縱使被告世紀鋼鐵
      公司違反職安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對原告亦不構成民法
      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
　 3、就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所受如附表一所示損害部分，就附
      表一編號1所示醫療費用、編號3所示系爭吊車維修期間之
      營業損失，均不爭執。就附表一編號2所示看護費用，於
      原告主張住院期間即108年9月8日起至108年9月17日止，
      共10日，以每日2,000元計算，共2萬元之看護費用部分不
      爭執；惟就原告出院在家休養期間即108年9月18日起至10
      8年10月1日止，共14日，以每日2,000元計算共2萬8,000
      元之看護費用部分，此部分未見原告提出醫囑證明，於該
      段期間仍需專人全天看護之必要性，故抗辯此部分看護費
      用應無必要。附表編號4所示系爭吊車維修費用部分，經
      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向新光產物保險公司申請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理賠，經訴外人欣榮保證公證人有限公司以系爭吊車
      出廠日為基礎，估算原告提出之維修單據金額，經計算折
      舊後，系爭吊車維修費用應僅為64萬4,094元，若再計算
      原告與有過失比例，則原告就系爭吊車維修費用應僅得請
      求45萬866元。附表編號5所示，罰鍰裁罰部分，裁處對象
      既為原告即順大起重行，自應由原告自行負擔；附表編號
      6精神慰撫金部分，考量原告住院僅10日即出院，出院後
      亦未有仍需專人照護或其他殘疾後遺症之情形，且醫囑亦
      僅記載宜休養三個月，顯見原告所受系爭傷害非屬有不可
      回復之情形，本件精神慰撫金應以10萬元為適當。且原告
      就系爭事故與有過失，應自行負擔70％之損害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丙○○部分：
　 1、被告丙○○於系爭事故當日上午臨時接獲被告丁○○通知後，
      乃指派訴外人邱垂溪、邱彥榮、余聲樑至被告世紀鋼鐵公
      司本案桃園廠進行施工。被告丙○○於系爭事故當日不曾進
      入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參與作業，有關現場工作
      分配、指揮係依被告丁○○指示進行作業，被告丙○○對系爭
      事故之發生不可預見，應無過失責任，系爭刑事判決同此
      認定。又得銘企業社係向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承攬系爭工程
      ，與原告即順大起重行間並無承攬關係存在，被告丙○○並
      非原告之雇主，對於原告並無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之義務，
      則原告主張被告丙○○違反職安法規定請求被告丙○○負損害
      賠償責任，實屬無據。
　 2、就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所受如附表一所示損害部分，就附
      表一編號1所示醫療費用不爭執；編號2所示看護費用部分
      ，爭執原告出院後在家休養期間仍需看護照顧之必要性；
      編號3所示系爭吊車維修期間營業損失部分，依起重工程
      業於108年間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為15％，則原告以105年
      度至107年度開立發票之銷售額計算不能營業損失，並未
      扣除成本及費用，其主張金額尚不能直接作為請求依據；
      編號4所示系爭吊車維修費用部分，系爭吊車於系爭事故
      發生時已使用逾27年，原告未按系爭吊車之耐用年數就零
      件費用計算並扣除折舊，此部分請求金額應無理由；編號
      5所示罰緩裁罰部分，係原告自身過失行為所致，應由原
      告自行負責；編號6所示精神慰撫金部分，原告固然受有
      系爭傷害，惟其於出院時狀況穩定，復原狀況良好，足見
      原告並未因系爭傷害而存在後遺症，其請求非財產上損害
      250萬元，亦不足採。另原告既因系爭事故經桃園市政府
      裁罰在案，足見原告對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等語，資
      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二第311-312頁）
（一）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須進行天車維修工程（即系
      爭工程），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於108年9月4日系爭工程分
      別委由被告丙○○擔任負責人之得銘企業社及原告擔任負責
      人之順大起重行進行拆除及吊掛作業。被告丙○○指派吊掛
      手邱垂溪、邱彥榮、余聲樑於108年9月4日至被告世紀鋼
      鐵公司本案桃園廠進行作業。
（二）原告為獨資之順大起重行負責人，於108年9月4日承攬被
      告世紀鋼鐵公司之系爭工程，並由原告於108年9月4日至
      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操作系爭吊車挪移天車桁架
      。
（三）被告丁○○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維修部副經理，負責機械
      維護、維修及聯繫廠商，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於108年9月
      4日本案桃園廠系爭工程之負責人，並由被告丁○○分別聯
      絡得銘企業社、順大起重行於108年9月4日派員至本案桃
      園廠進行系爭工程。被告乙○○為世紀鋼鐵公司之安全人員
      ，並為108年9月4日本案桃園廠當日輪值安全人員。
（四）原告於108年9月4日於本案桃園廠操作系爭吊車進行天車
      拆卸，及天車桁架吊掛作業時，因天車安全吊點突然斷裂
      而掉落，原告在系爭吊車駕駛座內閃避不及，遭掉落之天
      車壓傷（即系爭事故），因而受有胸骨柄體脫位、兩側多
      處肋骨骨折、右側創傷性氣胸、第11胸椎爆裂性骨折併移
      位、橫紋肌溶解症、心肌挫傷、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
      全身多處擦挫傷等傷害（即系爭傷害）。
（五）桃園市政府於108年9月5日實施勞動檢查，發現被告世紀
      鋼鐵公司因未設置協議組織，違反職安法第27條第1項規
      定，經桃園市政府以108年10月1日府勞檢字第1080244875
      號職業安全衛生法裁處書處罰鍰6萬元。被告丙○○及原告
      ，分別因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規定，未確認吊耳與桁架
      之結合方式是否能承受桁架之整體重量，致桁架掉落造成
      移動式重機操作人員受傷，違反職安設施規則第92條第2
      項第2款規定及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分別經桃園
      市政府以108年10月1日府勞檢字第10802448751號、第000
      00000000號職業安全衛生法裁處書各處罰鍰4萬元。
（六）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已給付原告45萬元住院治療費用；此部
      分醫療費用原告並未於本件訴訟中請求。
（七）原告因系爭傷害支出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醫療費用12,494
      元；編號2所示，自108年9月8日起至108年9月17日止，住
      院期間共10日，需全日看護，每日2,000元計算共20,000
      元之看護費用。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一）被告丙○○、丁○○、乙○○
    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是否有過失？（二）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是
    否須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與被告丁○○、乙○○連帶負賠償責
    任？（三）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請求被告賠償如
    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之金額，是否有理由？（四）原告就系
    爭事故之發生是否與有過失？茲敘述如下：
（一）被告丁○○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應有過失之不法行為；被告
      乙○○、丙○○就系爭事故之發生無過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損
      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
      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
      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
      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8號、48年台上字第48
      1號判例意旨參照）。且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
      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
      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
      ，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
      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最高法院98年度
      台上字第673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違反保護他人之
      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
      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最高法院10
      0 年度台上字第390號裁判意旨參照），不問係直接或間
      接以保護個人權益為目的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03 年度
      台上字第1242號裁判意旨參照）。
　 2、經查：
　　⑴被告丁○○為108年9月4日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系爭
      工程之現場負責人，原告於108年9月4日於本案桃園廠操
      作系爭吊車進行吊掛作業期間，因系爭工程現場堆放圓管
      ，致吊掛懸空之天車無處放置，後發生吊耳斷裂，桁架掉
      落擊中圓管後彈起，並反彈至位於系爭吊車駕駛座內之原
      告，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等情，均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
      為真實。
　　⑵參被告世紀鋼鐵公司環安管理手冊【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
      署109年度他字第1973號卷（下稱系爭刑案他字卷）第213
      頁】記載：「工地主任：負責…3.派任監督工程人員執行
      工作。4.協調承攬商工作範圍與爭議處理。…10.掌握現場
      狀況」等規定；佐以被告乙○○於本院111年度易字第541過
      失傷害案件（下稱系爭刑案）於警詢中稱：當日為其與曾
      意鈞負責廠區現場巡視，如有發現工安危害或人員操作不
      當，就會立即要求改善，當日我有立即向丁○○反應需立即
      停工，但不知是現場場所負責人丁○○還是廠長李建安指示
      繼續施工等語；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具結後證稱：系爭工
      程作業區當時有放置黑色鋼管，我有跟廠務丁○○確認，丁
      ○○說那個不影響吊掛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52頁、
      第376頁）；證人曾意鈞亦於系爭刑案警詢時證稱：當日
      值班乙○○有跟我抱怨說，乙○○有告知丁○○現場空間狹窄不
      適合進行吊掛作業，亦有向環安室主管陳信麟反應此事等
      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57頁）；證人即被告世紀鋼鐵
      公司本案桃園廠廠長李建安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
      時證稱：當日桁架放置位置為維修部丁○○決定，由其以口
      頭方式直接與吊掛手邱垂溪講要放何處，丁○○負責系爭工
      程的協調、指揮及監督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30頁
      ）；證人即吊掛手邱垂溪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
      亦證稱：我確認吊勾勾掛在桁架吊耳上無誤後，以無線電
      通知原告可以操作吊升，由丁○○指示後續吊掛過程等語（
      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01頁）。由上開證人證述內容顯示
      ，無論係當日值班之被告乙○○、經被告丙○○指派到場之吊
      掛手邱垂溪，抑或本案桃園廠廠長李建安均認知系爭工程
      係由被告丁○○負責規劃、統籌處理，負責現場之指揮監督
      事項，且被告丁○○對於係由其聯絡承攬廠商到場施作系爭
      工程一事並不爭執，於系爭刑案警詢中亦供承系爭工程作
      業流程部分係由其向當日施作工程人員商討如何施作等語
      （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45-149頁），而被告丁○○於系爭
      工程中既係負責聯繫承攬廠商即順大起重行、得銘企業社
      ，並規定系爭工程之施作方向之人，其當屬該手冊記載之
      「工地主任」職位，自應亦負責掌握系爭工程現場之狀況
      ，指揮監督系爭工程之執行情況。
　　⑶另依原告以證人身分於系爭刑案審理中具結證稱：當日我
      跟安裝天車的承包商都有要求要將現場清空，因為吊掛東
      西要下來有危險，當時工具都穿好了，上去吊裝綁好了，
      本來下面都清空了，但吊車在上去吊裝的時候，東西又推
      回來了擋在那邊，當時吊掛的東西已經要下了，吊車吊掛
      桁架下來的時候沒有地方放，導致吊車的吊耳受不了、斷
      了，桁架就掉下來打到鐵管；當日已經先吊掛出第一支桁
      架，因為吊掛第一支桁架時，鐵管還沒有推過來，吊第二
      支桁架下來的過程中，才發現現場有鋼鐵水泥管狀的物品
      ，因為吊掛時都注意看上面，沒注意看到地面上有以鐵軌
      運輸鐵管至現場之情形等語【見本院111年度易字第541號
      卷（下稱系爭刑案易字卷）第356-359頁】。證人邱彥榮
      即被告丙○○指派至本案桃園廠之員工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
      查處談話時亦證稱：在桁架放下的過程中，原本桁架擺放
      位置無圓筒，後來被圓筒佔住，接著就看到移動式起重機
      的吊鉤停止下降，然後看到桁架頓一下，不到幾秒就看到
      桁架掉下來撞擊到圓筒，然後再彈到駕駛室，最後掉落位
      置在移動式起重機與圓筒中間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
      105-106頁）。由上開證述內容可知，系爭事故是在原告
      吊掛第二支桁架準備下降放置於地面上之際，因現場遭人
      堆放圓管未保持淨空，致無法立即將吊掛之桁架放置於地
      面，導致系爭吊車吊耳因承重過久而受力斷裂，桁架掉落
      擊中圓管而發生系爭事故，足認系爭工程現場未保持淨空
      ，與系爭事故之發生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堪予認定。
　　⑷被告丁○○既為系爭工程之現場負責人，負責現場指揮調度
      ，於原告及天車拆卸承包商即得銘企業社指派到場之員工
      ，均已要求系爭工程進行期間須將現場淨空，且被告丁○○
      應可預見如吊掛物因場所堆放物品無處置放，將導致吊掛
      物長期懸滯，影響吊耳承重，或因碰撞現場堆放之物品，
      而有使吊掛物因此墜落之可能，是以，被告丁○○自應盡其
      注意義務，保持系爭工程現場淨空，適時指揮調度被告世
      紀鋼鐵公司或其他人員將堆置之圓管移置他處，或令請生
      產圓管作業停工，顯見被告丁○○且具有防止危害發生之能
      力，惟被告丁○○於系爭工程進行期間卻未為上開行為，已
      違反其身為系爭工程現場負責人之注意義務，對於系爭事
      故之發生具有有過失之不法行為存在，堪予認定。
　　⑸準此，原告主張被告丁○○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不法行
      為，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對原告因系爭事故
      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應屬有據。雖原告另主張被告丁
      ○○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負有設置防止墜落
      、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義
      務，應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云云（見本院卷
      二第78頁），然依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負有義務
      之主體為「雇主」，而被告丁○○僅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
      受僱員工，自無依前揭法規負有設置安全設備之義務，且
      原告與被告世紀鋼鐵公司間就系爭工程為承攬契約關係，
      原告亦非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所僱用之勞工，是以，原告主
      張被告丁○○因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而對原
      告應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等情，尚屬無據，
      併此敘明。
　 3、被告乙○○已盡其現場淨空之注意義務，對於系爭事故之發
      生無過失：
　　　被告乙○○於系爭刑案警詢時供稱：當時因為世紀鋼鐵公司
      維修部門沒有提出施工計畫書及危險機具入場申請，其立
      即向維修部門主管丁○○反應須立即停工，但不知道是丁○○
      還是廠長李建安指示繼續施工，其又向安衛主管陳信麟反
      應，陳信麟表示繼續施工，其有要求吊掛作業現場需淨空
      ，但廠長李建安表示圓管因為廠區沒有其他地方可以擺放
      ，就沒有移動圓管，且丁○○表示不影響作業等語（見系爭
      刑案他字卷第151-154頁）；於偵訊時亦供稱：作業區域
      當時有放置黑色鋼管，我當時有跟丁○○反應，但他說那個
      不影響吊掛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376頁）；核與被
      告丁○○於系爭刑案審理時陳稱：乙○○當時有跟我說放置在
      現場的水管需不需要移走，我去請示廠長，廠長說不影響
      施工，我直接轉述廠長的命令給現場施工之人等語相符（
      見系爭刑案易字卷第233頁），足徵被告乙○○作為世紀鋼
      鐵公司之安全人員，並為108年9月4日本案桃園廠當日輪
      值安全人員，確已將系爭工程施作須淨空之訊息轉達予被
      告丁○○，僅因被告丁○○及本案桃園廠廠長李建安認無須清
      空，方致系爭事故發生，足認被告乙○○已盡其注意義務，
      其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自亦無過失責任，堪予認定。原
      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乙○○負賠償責任，
      自非可採。另被告乙○○僅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受雇員工
      ，並非依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負有設置安全設備
      義務之雇主，則原告主張被告乙○○因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
      項第5款規定，而對原告應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
      行為等情，同屬無據，併此敘明。
　 4、被告丙○○於系爭工程進行期間並未在場，並無任何侵權行
      為，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自無過失：
　　　被告丙○○擔任負責人之得銘企業社承攬被告世紀鋼鐵公司
      之系爭工程，於108年9月4日係指派吊掛手邱垂溪、邱彥
      榮、余聲樑至本案桃園廠進行作業，被告丙○○並未到場一
      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丙○○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既未在
      現場，難認被告丙○○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何侵權行為存在
      ，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丙○○負賠
      償責任，洵屬無據。又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固針對雇
      主明定具有設置防止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之虞之必要安
      全衛生設施及注意吊耳與吊掛物結合方式防止脫落之安全
      設備義務，然被告丙○○僅係派遣其雇用之吊掛手邱垂溪至
      本案桃園廠操作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所有之天車，將天車上
      之吊耳與順大起重行吊車上之吊勾勾掛，被告丙○○並未在
      現場，自無從預見是否應設置安全設備、現場既有之安全
      設備是否充足、如何設置安全設備以防止天車掉落；而吊
      耳與吊掛物之結合承重上限等事項，亦僅為在現場、具有
      專業能力之吊掛手邱垂溪、原告方得知悉預防，難認被告
      丙○○有何注意義務之違反，則原告主張被告丙○○因違反職
      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而對原告應構成民法第184條
      第2項之侵權行為云云，亦屬無據。
　 5、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丁○○
      應就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原告請求被告丁○○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乙
      ○○、丙○○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
      損害負賠償責任，則為無理由。
（二）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應與被告丁○○連帶
      負賠償責任：
　 1、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
      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
      有明文。上開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係為保護被害人，避
      免其於向一般經濟能力較差之受僱人請求賠償時，無法獲
      得賠償而設。而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圍，
      並享受其利益，就受僱人執行職務之範圍，或所執行者適
      法與否，恆非與其交易之第三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易之
      安全，如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並
      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或執行該職務所
      必要之行為，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自應負擔連帶損害
      賠償責任；若僱用人選任受僱人雖曰已盡相當之注意，而
      監督其職務之執行未盡相當之注意者，如無縱加以相當之
      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之情事，仍負民法第188條第1 項
      之賠償責任（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224號判例、22年上
      字第3116號判例意旨參照）所謂監督，係指對勞務之實施
      方式、時間及地點加以指示或安排之一般的監督而言。
　 2、經查，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僱用被告丁○○擔任維修部副經理
      ，負責機械維護、維修及聯繫廠商，並指派被告丁○○為系
      爭工程之現場負責人，被告丁○○與被告世紀鋼鐵公司間具
      有僱傭契約關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對於被告丁○○執行職
      務時自當有指示監督之義務，而被告丁○○於任系爭工程現
      場負責人期間，當屬其執行職務之範圍，惟疏未注意保持
      現場淨空致生系爭事故，被告世紀鋼鐵公司須為被告丁○○
      執行業務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之行為負連帶賠償責任，從而
      ，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既未能提出證據證明其已對被告丁○○
      之選任指示或監督，已有為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系爭
      事故之損害，則被告世紀鋼鐵公司自應對被告丁○○所為之
      前開侵權行為，對原告負擔僱用人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與
      被告丁○○連帶負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三）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請求被告賠償如附表一「
      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金額共1,372,160元，為理由；逾
      此範圍之金額，為無理由：
　 1、原告主張就系爭事故受有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醫療費用12,
      494元；編號2所示其中自108年9月8日起至同年月17日止
      ，住院期間共10日之看護費用20,000元；編號3所示系爭
      吊車維修期間之營業損失209,955元等情，被告世紀鋼鐵
      公司、丁○○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07頁、第309頁），
      則原告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連帶賠償此部分之損
      害，應屬可採。
　 2、就附表一編號2所示108年9月18日起至108年10月1日止，
      原告出院在家休養期間，共14日，按每日2,000元計算共2
      8,000元之看護費用部分，則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
      所否認，並抗辯原告未舉證證明於上開期間有需全日看護
      之必要性等語。查依原告提出之108年10月2日聯新國際醫
      院診斷證明書所示【見本院110年度勞專調字第134號卷（
      下稱勞專調卷）第27頁】，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
      ，於108年9月4日至該院急診後即入加護病房，並於翌日
      接受脊椎減壓固定術、胸骨及肋骨骨折復位固定手術，於
      108年9月7日均於加護病房住院療，108年9月8日始轉一般
      病房，並於108年9月17日出院；醫囑建議門診追蹤治療，
      宜休養3個月等情，則僅憑上開診斷證明書無法證明原告
      於108年9月17日出院後，至同年10月1日止此段在家休養
      期間有需求全日看護之必要性，況依診斷證明書所示，原
      告尚能於108年9月25日、同年10月2日至聯新國際醫院外
      科門診回診，並非完全無自理行動能力；另原告復未能提
      出其他證據證明上期間仍有需求全日看護之必要性，則原
      告請求自108年9月18日起至108年10月1日止，原告出院在
      家休養期間共14日，按每日2,000元計算共28,000元之看
      護費用，尚屬無據，不應准許。
　 3、就附表一編號4所示系爭吊車維修費用部分：
　　⑴原告雖於起訴時提出証暄企業有限公司出具之108年12月30
      日估價單（見勞專調卷第63頁）主張系爭吊車維修費用為
      1,915,050元；然原告於113年10月16日提出目前已實際支
      出系爭吊車維修費用之發票所示（詳如附表二所示），系
      爭吊車除交由証暄企業有限公司維修外，另有部分交由明
      鴻汽車電機行維修，且附表二發票所示之項目與本院勞專
      調卷第63頁証暄企業有限公司出具之估價單並不一致，本
      院難認系爭吊車維修費用須1,915,050元，自應以原告提
      出實際支出如附表二所示之發票金額即1,079,505元認定
      系爭吊車之維修費用。又原告提出如附表二所示之發票，
      並未詳細區分零件、工資各別之金額，原告主張發票所示
      金額均為含零件與工資之總額，然系爭吊車之修復，其零
      件部分既係以新品代舊品，則原告以修理費作為損害賠償
      之依據時，自應將零件折舊部分予以扣除，始屬公平。惟
      原告既主張發票金額為含零件與工資之總額，則本院以零
      件及工資各占50％作為認定標準，應屬合理。是以，附表
      二編號1、2所示金額，零件部分各為381,780元、157,972
      .5元，則附表二編號1、2零件部分金額共為539,753元（
      計算式：763,560元×1/2＋315,945元×1/2＝539,753元，元
      以下四捨五入）；工資部分共為539,752元（計算式：1,0
      79,505元－539,753元＝539,752元），先予敘明。
　　⑵準此，附表二所示系爭吊車維修費用中零件費用539,753元
      ，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
      ，系爭吊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
      （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
      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
      舊率為5分之1，並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
      6 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 年
      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 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
      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系爭
      吊車自出廠日81年2月，迄本件車禍發生時即108年9月4日
      ，已使用27年8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8
      9,959元【計算方式：1.殘價＝取得成本÷( 耐用年數＋1)即
      539,753÷(5+1)≒89,959（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2.折舊
      額 ＝(取得成本－殘價)×1/（耐用年數）×（使用年數）即(
      539,753－89,959) ×1/5×（27+8/12）≒449,794（小數點以
      下四捨五入）；3.扣除折舊後價值＝（新品取得成本－折舊
      額）即539,753－449,794＝89,959】，則依前開計算扣除零
      件折舊額後，零件費用為89,959元，加計修復系爭吊車之
      工資539,752元，則原告請求系爭吊車修復必要費用629,7
      11元（計算式：89,959元＋539,752元＝629,711元），洵屬
      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即非可取。
　 4、就附表一編號5所示罰鍰裁罰部分，原告雖主張係因被告
      丁○○未將系爭工程現場淨空使導致系爭事故，並非原告有
      何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據此主張遭桃園市
      政府裁處罰鍰亦為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之損害云云。然查
      ，依桃園市政府108年10月1日府勞檢字第00000000000號
      職業安全衛生法罰鍰裁處書所示（見本院卷一第61頁），
      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於108年9月5日派員至本案桃園廠
      實施勞動檢查，發現順大起重行於108年9月4日承攬系爭
      工程時，未確認吊耳與桁架之結合方式是否能承受桁架之
      整體重量，致桁架掉落造成系爭吊車操作人員受傷，有違
      反職安設施規則第92條第2項第2款、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
      5款規定之行為，乃依職安法第43條第2款之規定對順大起
      重行即原告依法裁處罰鍰，乃屬對原告之行政處分，並非
      以此認定系爭事故民事責任之歸屬，若原告對上開行政處
      分不服，應依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行使權利，尚難認附
      表一編號5所示，桃園市政府對原告之行政處分結果，為
      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之損害，則原告請求賠償此部分損害
      ，自屬無據。
　 5、就附表一編號6所示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精神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
      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
      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
      核定相當之數額；所謂相當，除斟酌雙方身分資力外，尤
      應兼顧加害程度與其身體、健康影響是否重大以為斷（最
      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95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
      因系爭事故受有受有胸骨柄體脫位、兩側多處肋骨骨折、
      右側創傷性氣胸、第11胸椎爆裂性骨折併移位、橫紋肌溶
      解症、心肌挫傷、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全身多處擦挫
      傷等傷害，需接受脊椎減壓固定術、胸骨及肋骨骨折復位
      固定手術等手術治療，且休養期長達3個月，足徵原告因
      系爭事故所受之傷害尚非輕微，精神上自受有相當痛苦，
      其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第195
      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連帶賠償慰
      撫金。本院審酌系爭事故係因被告丁○○為系爭工程現場負
      責人，疏未注意應於系爭工程進行期間保持淨空所導致，
      則被告丁○○之過失程度非低，且被告丁○○事前避免系爭事
      故發生之可能性極高卻仍造成系爭事故；而被告世紀鋼鐵
      公司徒訂有環安管理手冊，卻未能落實監督所選任之受僱
      人確實執行工程安全義務，其等就系爭事故均有高度可責
      性；兼衡原告之年齡、職業、財產所得情形，及被告世紀
      鋼鐵公司實收資本額逾25億元，併考量被告丁○○之財產所
      得、就系爭事故之過失程度暨原告為此所受之身體、生活
      上之不便及精神上之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世
      紀鋼鐵公司、丁○○連帶賠償之精神慰撫金應以50萬元為適
      當，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四）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所謂被
      害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
      就結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間有相當因果
      關係，始足當之。倘被害人之行為與結果之發生並無相當
      因果關係，尚不能僅以其有過失，即認有過失相抵原則之
      適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254號判決意旨參照）
      。
　 2、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固抗辯原告經桃園市政府以未確
      認吊耳與桁架之結合方式是否能承受桁架之整體重量，致
      桁架掉落造成系爭吊車操作人員受傷，有違反職安設施規
      則第92條第2項第2款、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
      為，依職安法第43條第2款之規定對順大起重行即原告依
      法裁處罰鍰，據此抗辯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云
      云。惟系爭事故係因原告吊掛第二支桁架準備下降放置於
      地面上之際，因現場未保持淨空，致無法立即將吊掛之桁
      架放置於地面，導致系爭吊車吊耳因承重過久而受力斷裂
      ，桁架掉落擊中圓管而發生，業經詳述如前，足認系爭工
      程現場未保持淨空始為導致系爭事故發生之原因。況由系
      爭事故發生前，原告操作系爭吊車已成功將第一支桁架吊
      掛放置於地面，顯然系爭吊車之吊耳與桁架之結合方式，
      應認係符合原先預定系爭工程之需求，否則應無法成功完
      成第一支桁架吊掛作業，益徵系爭吊車之吊耳與桁架之結
      合方式應係能承受桁架之整體重量，僅因於原告吊掛第二
      支桁架準備下降放置地面之際，現場未淨空致無處放置第
      二支桁架，吊耳吊掛桁架懸滯時間過久，吊耳始因承受不
      住桁架重量而斷裂，造成系爭事故，準此，難認原告就系
      爭事故之發生有何與有過失之行為存在，堪予認定。被告
      世紀鋼鐵公司、丁○○徒以原告受有行政處分裁罰而逕認原
      告就系爭事故有與有過失之情形，尚非可採。
（五）從而，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得請求損害賠償之
      金額如附表一「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共1,372,160元
      （計算式：12,494元＋20,000元＋629,711元＋500,000元＝1,
      372,160元），應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金額，尚屬無據
      。
五、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
    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
    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
    3條定有明文。原告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連帶給付
    有理由部分，屬不確定期限之債權，且以支付金錢為標的，
    原告起訴狀繕本送達分別於110年9月11日送達被告世紀鋼鐵
    公司；於111年5月13日送達被告丁○○，此有本院送達證書2
    紙在卷足憑（見勞專調卷第73頁、本院卷一第67頁），並分
    別對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發生催告之效力，被告世紀鋼
    鐵公司、丁○○自受催告時起，始負遲延責任，則原告請求被
    告世紀鋼鐵公司自110年9月12日起；被告丁○○自111年5月14
    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
    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連帶給付137萬2,160元，
    及被告丁○○自111年5月14日起、被告世紀鋼鐵公司自110年9
    月1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原告與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及免為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
    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
    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一：
編號 項目 日期 內容 金額（新臺幣） 證據資料 本院認定金額 1 醫療費用、護具費用 108年9月4日 急診、醫療照護用品 899元 勞專調卷第31頁 12,494元   108年9月6日 醫療照護用品 405元 勞專調卷第31頁    108年9月7日 醫療照護用品 810元 勞專調卷第30頁    108年9月8日 醫療照護用品 283元 勞專調卷第30頁    108年9月17日 醫療照護用品 423元 勞專調卷第30頁     背架 9,500元 勞專調卷第29頁    108年9月25日 醫療照護用品 174元 勞專調卷第31頁    小計  12,494元   2 看護費用 108年9月8日起至108年9月17日止，住院期間共10日，每日2,000元計算，共20,000元  20,000元 勞專調卷第27、37頁 20,000元   108年9月18日起至108年10月1日止，出院在家休養期間，共14日，每日2,000元計算，共28,000元  28,000元 未提出證據    小計  48,000元   3 系爭吊車維修間之營業損失 依順大起重行108年9月至109年2月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所示，順大起重行108年9月至109年2月之營業額為362,000元，與前3年相同月份平均營業額相差209,955元。  209,955元 本院卷二第119-125頁 209,955元 4 系爭吊車維修費用 詳細維修項目、發票如附表二所示  1,915,050元 勞專調卷第63頁、本院卷二第363-371頁 629,711元 5 罰鍰裁罰 桃園市政府108年10月1日府勞檢字第00000000000號職業安全衛生法罰鍰裁處書  40,015元 本院卷一第61頁 不得請求 6 精神慰撫金   2,500,000元  500,000元 總計    4,725,514元  1,372,160元 

附表二：
編號 附表一編號4系爭吊車維修發票 維修項目  金額  證據資料  1 証暄企業有限公司 零件與工資  76萬3,560元 本院卷二第363頁 2 明鴻汽車電機行 2-1 卷線 3萬4,650元 本院卷二第365頁    2-2 雨刷馬達 3萬3,600元    2-3 大燈開關、麥克風 3萬5,700元 本院卷二第367頁    2-4 壓縮機 4萬4,100元    2-5 對講機 4萬8,300元 本院卷二第369頁    2-6 電磁閥 4萬4,100元    2-7 作業燈 3萬7,800元 本院卷二第371頁   2-8 冷氣高壓管 3萬7,695元    小計  31萬5,945元  合計    1,079,50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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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余立順  




訴訟代理人  李浩霆律師
複  代理人  吳典哲律師
被      告  黃俊傑  
            吳富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必昇律師
            邱清銜律師
被      告  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文祥  
訴訟代理人  邱清銜律師
複  代理人  張必昇律師
被      告  邱顯得  
訴訟代理人  戴文進律師
複  代理人  蔡兆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丁○○及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37萬2,160元，及被告丁○○自民國111年5月14日起、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110年9月1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丁○○及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29％，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45萬7,400元為被告丁○○及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丁○○及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137萬2,16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同法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將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世紀鋼鐵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戊○○、被告丙○○及「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於民國108年9月4日值班之2名安全管理人員」均列為被告，訴之聲明為；「㈠被告世紀鋼鐵公司108年9月4日值班之2名安全管理人員、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9萬1,8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及其108年9月4日值班之2名安全管理人員應連帶給付原告509萬1,8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110年度勞專調字第134號卷（下稱勞專調卷）第3-4頁）】；嗣經確認被告世紀鋼鐵公司108年9月4日值班人員為丁○○、乙○○後，乃於111年5月5日具狀補充被告丁○○、乙○○即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108年9月4日值班人員，並撤回對戊○○之訴訟（見本院卷一第41-43頁）；後原告訴之聲明迭經變更（見本院卷二第77頁、第165頁），最終於113年3月13日具狀變更聲明為：「㈠被告丁○○、乙○○、丙○○應連帶給付原告472萬5,51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丁○○、乙○○、世紀鋼鐵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472萬5,51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第一、二項給付，如其中一被告已為給付，於該給付範圍內，其餘被告同免給付責任。㈣第一、二項之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二第169頁）。經核原告補充、更正丁○○、乙○○為本件被告，僅屬確認後為事實上之補充或更正，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另撤回對戊○○之起訴部分，業經戊○○當庭表示同意（見本院卷一第55頁）；又減縮訴之聲明請求之金額，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均應准許之。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獨資之順大起重行負責人；被告丙○○為得銘企業社之負責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位於桃園市○○區○○路0段0000號桃園廠（下稱本案桃園廠）須進行天車維修工程，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於108年9月4日將天車維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分別委由得銘企業社及順大起重行進行拆除及吊掛作業。108年9月4日被告丙○○指派吊掛手邱垂溪、邱彥榮、余聲樑至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進行作業；順大起重行則由原告親自於108年9月4日至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操作移動式起重機（下稱系爭吊車）挪移天車桁架；被告乙○○於108年9月間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安全衛生人員；被告丁○○於108年9月期間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維修部副經理，負責機械維護、維修及聯繫廠商。系爭工程於108年9月4日在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施作當日，由被告丁○○負責擔任現場負責人，指揮現場吊掛作業及分工；被告乙○○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當日輪值之安全人員。被告丁○○、乙○○明知於原告操作系爭吊車進行吊掛作業時，應將系爭工程現場淨空並採取防止物品放置吊舉物下方之必要措施，且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卻疏未注意及此，於原告駕駛系爭吊車進行吊掛作業期間，被告丁○○身為現場負責人、被告乙○○為安全人員，竟任令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內之他人將水下基礎圓管推放置原本欲放置桁架之位置，未將系爭工程現場淨空，致吊掛懸空之桁架無處放置，吊耳因不能承重斷裂，桁架掉落擊中圓管後彈起，原告在系爭吊車內因閃避不及遭壓傷（下稱系爭事故），因而受有胸骨柄體脫位、兩側多處肋骨骨折、右側創傷性氣胸、第11胸椎爆裂性骨折併移位、橫紋肌溶解症、心肌挫傷、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全身多處擦挫傷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被告丁○○、乙○○上開過失未將系爭工程現場淨空之行為，已對於原告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之侵權行為，自應對原告所受系爭傷害負賠償責任。
（二）被告丙○○指派到場之得銘企業社員工，疏未注意確認桁架吊耳與吊掛物之結合方式，是否足以承受所吊物體之整體重量，使其不致脫落，致原告操作系爭吊車吊掛懸空之桁架準備放置於地面之際，系爭吊車之吊耳因無法承重突然斷裂掉落，擊中地面上之圓管後彈起，同為系爭事故發生之共同原因。又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丙○○均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所稱之雇主，對於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負有提供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惟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丙○○均未為之，已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之侵權行為，並應與被告丁○○、乙○○上開侵權行為共同負責；又被告丁○○、乙○○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既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員工，則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自應就被告丁○○、乙○○上開侵害行為連帶負賠償責任。
（三）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系爭傷害，共支出如附表一所示之醫療費用1萬2,494元、看護費用4萬8,000元、系爭吊車維修期間之營業損失20萬9,955元、系爭吊車維修費用191萬5,050元、罰鍰裁罰4萬15元，且原告因系爭傷害，身體、精神上均受極大痛苦，爰請求精神慰撫金250萬元，共472萬5,514元，準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丁○○、乙○○、丙○○連帶賠償上開損害；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與被告丁○○、乙○○連帶負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乙○○部分：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被告乙○○已盡其注意義務並無過失，並經鈞院111年度易字第541號刑事判決判處被告乙○○無罪（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則原告主張被告乙○○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應不可採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丁○○、世紀鋼鐵公司部分：
　 1、系爭刑事判決雖以被告丁○○為系爭工程現場負責人，且淨空現場義務無須具備起重機證照或相關能力亦可處置，認定被告丁○○具有防止危害發生之能力，惟於原告吊掛期間，系爭工程現場世紀鋼鐵公司他人將圓管推置吊掛物下方，顯未淨空現場，而認定身為現場負責人之被告丁○○違反前揭注意義務，導致系爭事故發生而有過失，判處被告丁○○犯過失傷害罪等情。惟系爭工程執行吊掛作業前，本案桃園廠廠房已停止生產作業並已淨空，且無其他非相關人員在場，於系爭工程進行中圓管又因不明原因而推回系爭工程現場，始導致系爭事故發生，被告丁○○雖為現場指揮者，惟對於本案桃園廠內其他生產作業如何協調進行，並無指揮監督權限，此應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身為事業單位或雇主，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2、4、5款應盡之義務，被告丁○○僅為受僱員工，自無上開聯繫、調整之權限且不應負擔該等義務。被告丁○○既已依職責聯絡承攬人順大起重行、得銘企業社到場進行系爭工程，且於系爭工程進行前亦已告知相關公安注意事項，並經原告依專業評估認定系爭工程可順利進行，方開始吊掛作業，被告丁○○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自無違反義務可言，系爭事故應由該名將「圓管因不明原因推回系爭工程現場」之「他人」負責。
　 2、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係將系爭工程分別交由得銘企業社及順大起重行承攬，即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分別與順大起重行、得銘企業社成立承攬契約，順大起重行、得銘企業社均為系爭工程之承攬人，並非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受僱人。因系爭事故，順大起重行即甲○○及得銘企業社即丙○○，分別均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稱職安設施規則）第92條第2項第2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6條第1項規定遭桃園市政府裁罰；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則因違反職安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而遭桃園市政府裁罰，由裁罰事由可知，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者，為順大起重行即原告、得銘企業社即被告丙○○；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所違反之義務僅係因未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然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上開義務之違反與系爭事故之發生，尚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且職安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所保護之對象係所僱用之勞工，而非承攬人，則原告於系爭事故中既非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僱用勞工，而係承攬人，則原告自非職安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所欲保護之對象，縱使被告世紀鋼鐵公司違反職安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對原告亦不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
　 3、就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所受如附表一所示損害部分，就附表一編號1所示醫療費用、編號3所示系爭吊車維修期間之營業損失，均不爭執。就附表一編號2所示看護費用，於原告主張住院期間即108年9月8日起至108年9月17日止，共10日，以每日2,000元計算，共2萬元之看護費用部分不爭執；惟就原告出院在家休養期間即108年9月18日起至108年10月1日止，共14日，以每日2,000元計算共2萬8,000元之看護費用部分，此部分未見原告提出醫囑證明，於該段期間仍需專人全天看護之必要性，故抗辯此部分看護費用應無必要。附表編號4所示系爭吊車維修費用部分，經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向新光產物保險公司申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理賠，經訴外人欣榮保證公證人有限公司以系爭吊車出廠日為基礎，估算原告提出之維修單據金額，經計算折舊後，系爭吊車維修費用應僅為64萬4,094元，若再計算原告與有過失比例，則原告就系爭吊車維修費用應僅得請求45萬866元。附表編號5所示，罰鍰裁罰部分，裁處對象既為原告即順大起重行，自應由原告自行負擔；附表編號6精神慰撫金部分，考量原告住院僅10日即出院，出院後亦未有仍需專人照護或其他殘疾後遺症之情形，且醫囑亦僅記載宜休養三個月，顯見原告所受系爭傷害非屬有不可回復之情形，本件精神慰撫金應以10萬元為適當。且原告就系爭事故與有過失，應自行負擔70％之損害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丙○○部分：
　 1、被告丙○○於系爭事故當日上午臨時接獲被告丁○○通知後，乃指派訴外人邱垂溪、邱彥榮、余聲樑至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進行施工。被告丙○○於系爭事故當日不曾進入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參與作業，有關現場工作分配、指揮係依被告丁○○指示進行作業，被告丙○○對系爭事故之發生不可預見，應無過失責任，系爭刑事判決同此認定。又得銘企業社係向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承攬系爭工程，與原告即順大起重行間並無承攬關係存在，被告丙○○並非原告之雇主，對於原告並無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之義務，則原告主張被告丙○○違反職安法規定請求被告丙○○負損害賠償責任，實屬無據。
　 2、就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所受如附表一所示損害部分，就附表一編號1所示醫療費用不爭執；編號2所示看護費用部分，爭執原告出院後在家休養期間仍需看護照顧之必要性；編號3所示系爭吊車維修期間營業損失部分，依起重工程業於108年間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為15％，則原告以105年度至107年度開立發票之銷售額計算不能營業損失，並未扣除成本及費用，其主張金額尚不能直接作為請求依據；編號4所示系爭吊車維修費用部分，系爭吊車於系爭事故發生時已使用逾27年，原告未按系爭吊車之耐用年數就零件費用計算並扣除折舊，此部分請求金額應無理由；編號5所示罰緩裁罰部分，係原告自身過失行為所致，應由原告自行負責；編號6所示精神慰撫金部分，原告固然受有系爭傷害，惟其於出院時狀況穩定，復原狀況良好，足見原告並未因系爭傷害而存在後遺症，其請求非財產上損害250萬元，亦不足採。另原告既因系爭事故經桃園市政府裁罰在案，足見原告對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二第311-312頁）
（一）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須進行天車維修工程（即系爭工程），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於108年9月4日系爭工程分別委由被告丙○○擔任負責人之得銘企業社及原告擔任負責人之順大起重行進行拆除及吊掛作業。被告丙○○指派吊掛手邱垂溪、邱彥榮、余聲樑於108年9月4日至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進行作業。
（二）原告為獨資之順大起重行負責人，於108年9月4日承攬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系爭工程，並由原告於108年9月4日至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操作系爭吊車挪移天車桁架。
（三）被告丁○○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維修部副經理，負責機械維護、維修及聯繫廠商，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於108年9月4日本案桃園廠系爭工程之負責人，並由被告丁○○分別聯絡得銘企業社、順大起重行於108年9月4日派員至本案桃園廠進行系爭工程。被告乙○○為世紀鋼鐵公司之安全人員，並為108年9月4日本案桃園廠當日輪值安全人員。
（四）原告於108年9月4日於本案桃園廠操作系爭吊車進行天車拆卸，及天車桁架吊掛作業時，因天車安全吊點突然斷裂而掉落，原告在系爭吊車駕駛座內閃避不及，遭掉落之天車壓傷（即系爭事故），因而受有胸骨柄體脫位、兩側多處肋骨骨折、右側創傷性氣胸、第11胸椎爆裂性骨折併移位、橫紋肌溶解症、心肌挫傷、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全身多處擦挫傷等傷害（即系爭傷害）。
（五）桃園市政府於108年9月5日實施勞動檢查，發現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因未設置協議組織，違反職安法第27條第1項規定，經桃園市政府以108年10月1日府勞檢字第1080244875號職業安全衛生法裁處書處罰鍰6萬元。被告丙○○及原告，分別因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規定，未確認吊耳與桁架之結合方式是否能承受桁架之整體重量，致桁架掉落造成移動式重機操作人員受傷，違反職安設施規則第92條第2項第2款規定及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分別經桃園市政府以108年10月1日府勞檢字第10802448751號、第00000000000號職業安全衛生法裁處書各處罰鍰4萬元。
（六）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已給付原告45萬元住院治療費用；此部分醫療費用原告並未於本件訴訟中請求。
（七）原告因系爭傷害支出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醫療費用12,494元；編號2所示，自108年9月8日起至108年9月17日止，住院期間共10日，需全日看護，每日2,000元計算共20,000元之看護費用。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一）被告丙○○、丁○○、乙○○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是否有過失？（二）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是否須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與被告丁○○、乙○○連帶負賠償責任？（三）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請求被告賠償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之金額，是否有理由？（四）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是否與有過失？茲敘述如下：
（一）被告丁○○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應有過失之不法行為；被告乙○○、丙○○就系爭事故之發生無過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8號、48年台上字第481號判例意旨參照）。且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73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390號裁判意旨參照），不問係直接或間接以保護個人權益為目的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1242號裁判意旨參照）。
　 2、經查：
　　⑴被告丁○○為108年9月4日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系爭工程之現場負責人，原告於108年9月4日於本案桃園廠操作系爭吊車進行吊掛作業期間，因系爭工程現場堆放圓管，致吊掛懸空之天車無處放置，後發生吊耳斷裂，桁架掉落擊中圓管後彈起，並反彈至位於系爭吊車駕駛座內之原告，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等情，均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⑵參被告世紀鋼鐵公司環安管理手冊【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1973號卷（下稱系爭刑案他字卷）第213頁】記載：「工地主任：負責…3.派任監督工程人員執行工作。4.協調承攬商工作範圍與爭議處理。…10.掌握現場狀況」等規定；佐以被告乙○○於本院111年度易字第541過失傷害案件（下稱系爭刑案）於警詢中稱：當日為其與曾意鈞負責廠區現場巡視，如有發現工安危害或人員操作不當，就會立即要求改善，當日我有立即向丁○○反應需立即停工，但不知是現場場所負責人丁○○還是廠長李建安指示繼續施工等語；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具結後證稱：系爭工程作業區當時有放置黑色鋼管，我有跟廠務丁○○確認，丁○○說那個不影響吊掛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52頁、第376頁）；證人曾意鈞亦於系爭刑案警詢時證稱：當日值班乙○○有跟我抱怨說，乙○○有告知丁○○現場空間狹窄不適合進行吊掛作業，亦有向環安室主管陳信麟反應此事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57頁）；證人即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廠長李建安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證稱：當日桁架放置位置為維修部丁○○決定，由其以口頭方式直接與吊掛手邱垂溪講要放何處，丁○○負責系爭工程的協調、指揮及監督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30頁）；證人即吊掛手邱垂溪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亦證稱：我確認吊勾勾掛在桁架吊耳上無誤後，以無線電通知原告可以操作吊升，由丁○○指示後續吊掛過程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01頁）。由上開證人證述內容顯示，無論係當日值班之被告乙○○、經被告丙○○指派到場之吊掛手邱垂溪，抑或本案桃園廠廠長李建安均認知系爭工程係由被告丁○○負責規劃、統籌處理，負責現場之指揮監督事項，且被告丁○○對於係由其聯絡承攬廠商到場施作系爭工程一事並不爭執，於系爭刑案警詢中亦供承系爭工程作業流程部分係由其向當日施作工程人員商討如何施作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45-149頁），而被告丁○○於系爭工程中既係負責聯繫承攬廠商即順大起重行、得銘企業社，並規定系爭工程之施作方向之人，其當屬該手冊記載之「工地主任」職位，自應亦負責掌握系爭工程現場之狀況，指揮監督系爭工程之執行情況。
　　⑶另依原告以證人身分於系爭刑案審理中具結證稱：當日我跟安裝天車的承包商都有要求要將現場清空，因為吊掛東西要下來有危險，當時工具都穿好了，上去吊裝綁好了，本來下面都清空了，但吊車在上去吊裝的時候，東西又推回來了擋在那邊，當時吊掛的東西已經要下了，吊車吊掛桁架下來的時候沒有地方放，導致吊車的吊耳受不了、斷了，桁架就掉下來打到鐵管；當日已經先吊掛出第一支桁架，因為吊掛第一支桁架時，鐵管還沒有推過來，吊第二支桁架下來的過程中，才發現現場有鋼鐵水泥管狀的物品，因為吊掛時都注意看上面，沒注意看到地面上有以鐵軌運輸鐵管至現場之情形等語【見本院111年度易字第541號卷（下稱系爭刑案易字卷）第356-359頁】。證人邱彥榮即被告丙○○指派至本案桃園廠之員工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亦證稱：在桁架放下的過程中，原本桁架擺放位置無圓筒，後來被圓筒佔住，接著就看到移動式起重機的吊鉤停止下降，然後看到桁架頓一下，不到幾秒就看到桁架掉下來撞擊到圓筒，然後再彈到駕駛室，最後掉落位置在移動式起重機與圓筒中間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05-106頁）。由上開證述內容可知，系爭事故是在原告吊掛第二支桁架準備下降放置於地面上之際，因現場遭人堆放圓管未保持淨空，致無法立即將吊掛之桁架放置於地面，導致系爭吊車吊耳因承重過久而受力斷裂，桁架掉落擊中圓管而發生系爭事故，足認系爭工程現場未保持淨空，與系爭事故之發生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堪予認定。
　　⑷被告丁○○既為系爭工程之現場負責人，負責現場指揮調度，於原告及天車拆卸承包商即得銘企業社指派到場之員工，均已要求系爭工程進行期間須將現場淨空，且被告丁○○應可預見如吊掛物因場所堆放物品無處置放，將導致吊掛物長期懸滯，影響吊耳承重，或因碰撞現場堆放之物品，而有使吊掛物因此墜落之可能，是以，被告丁○○自應盡其注意義務，保持系爭工程現場淨空，適時指揮調度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或其他人員將堆置之圓管移置他處，或令請生產圓管作業停工，顯見被告丁○○且具有防止危害發生之能力，惟被告丁○○於系爭工程進行期間卻未為上開行為，已違反其身為系爭工程現場負責人之注意義務，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具有有過失之不法行為存在，堪予認定。
　　⑸準此，原告主張被告丁○○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不法行為，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對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應屬有據。雖原告另主張被告丁○○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負有設置防止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義務，應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云云（見本院卷二第78頁），然依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負有義務之主體為「雇主」，而被告丁○○僅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受僱員工，自無依前揭法規負有設置安全設備之義務，且原告與被告世紀鋼鐵公司間就系爭工程為承攬契約關係，原告亦非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所僱用之勞工，是以，原告主張被告丁○○因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而對原告應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等情，尚屬無據，併此敘明。
　 3、被告乙○○已盡其現場淨空之注意義務，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無過失：
　　　被告乙○○於系爭刑案警詢時供稱：當時因為世紀鋼鐵公司維修部門沒有提出施工計畫書及危險機具入場申請，其立即向維修部門主管丁○○反應須立即停工，但不知道是丁○○還是廠長李建安指示繼續施工，其又向安衛主管陳信麟反應，陳信麟表示繼續施工，其有要求吊掛作業現場需淨空，但廠長李建安表示圓管因為廠區沒有其他地方可以擺放，就沒有移動圓管，且丁○○表示不影響作業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51-154頁）；於偵訊時亦供稱：作業區域當時有放置黑色鋼管，我當時有跟丁○○反應，但他說那個不影響吊掛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376頁）；核與被告丁○○於系爭刑案審理時陳稱：乙○○當時有跟我說放置在現場的水管需不需要移走，我去請示廠長，廠長說不影響施工，我直接轉述廠長的命令給現場施工之人等語相符（見系爭刑案易字卷第233頁），足徵被告乙○○作為世紀鋼鐵公司之安全人員，並為108年9月4日本案桃園廠當日輪值安全人員，確已將系爭工程施作須淨空之訊息轉達予被告丁○○，僅因被告丁○○及本案桃園廠廠長李建安認無須清空，方致系爭事故發生，足認被告乙○○已盡其注意義務，其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自亦無過失責任，堪予認定。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乙○○負賠償責任，自非可採。另被告乙○○僅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受雇員工，並非依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負有設置安全設備義務之雇主，則原告主張被告乙○○因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而對原告應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等情，同屬無據，併此敘明。
　 4、被告丙○○於系爭工程進行期間並未在場，並無任何侵權行為，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自無過失：
　　　被告丙○○擔任負責人之得銘企業社承攬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系爭工程，於108年9月4日係指派吊掛手邱垂溪、邱彥榮、余聲樑至本案桃園廠進行作業，被告丙○○並未到場一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丙○○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既未在現場，難認被告丙○○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何侵權行為存在，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丙○○負賠償責任，洵屬無據。又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固針對雇主明定具有設置防止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之虞之必要安全衛生設施及注意吊耳與吊掛物結合方式防止脫落之安全設備義務，然被告丙○○僅係派遣其雇用之吊掛手邱垂溪至本案桃園廠操作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所有之天車，將天車上之吊耳與順大起重行吊車上之吊勾勾掛，被告丙○○並未在現場，自無從預見是否應設置安全設備、現場既有之安全設備是否充足、如何設置安全設備以防止天車掉落；而吊耳與吊掛物之結合承重上限等事項，亦僅為在現場、具有專業能力之吊掛手邱垂溪、原告方得知悉預防，難認被告丙○○有何注意義務之違反，則原告主張被告丙○○因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而對原告應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云云，亦屬無據。
　 5、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丁○○應就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為有理由；原告請求被告丁○○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乙○○、丙○○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損害負賠償責任，則為無理由。
（二）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應與被告丁○○連帶負賠償責任：
　 1、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上開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係為保護被害人，避免其於向一般經濟能力較差之受僱人請求賠償時，無法獲得賠償而設。而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就受僱人執行職務之範圍，或所執行者適法與否，恆非與其交易之第三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易之安全，如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並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自應負擔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若僱用人選任受僱人雖曰已盡相當之注意，而監督其職務之執行未盡相當之注意者，如無縱加以相當之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之情事，仍負民法第188條第1 項之賠償責任（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224號判例、22年上字第3116號判例意旨參照）所謂監督，係指對勞務之實施方式、時間及地點加以指示或安排之一般的監督而言。
　 2、經查，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僱用被告丁○○擔任維修部副經理，負責機械維護、維修及聯繫廠商，並指派被告丁○○為系爭工程之現場負責人，被告丁○○與被告世紀鋼鐵公司間具有僱傭契約關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對於被告丁○○執行職務時自當有指示監督之義務，而被告丁○○於任系爭工程現場負責人期間，當屬其執行職務之範圍，惟疏未注意保持現場淨空致生系爭事故，被告世紀鋼鐵公司須為被告丁○○執行業務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之行為負連帶賠償責任，從而，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既未能提出證據證明其已對被告丁○○之選任指示或監督，已有為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系爭事故之損害，則被告世紀鋼鐵公司自應對被告丁○○所為之前開侵權行為，對原告負擔僱用人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與被告丁○○連帶負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三）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請求被告賠償如附表一「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金額共1,372,160元，為理由；逾此範圍之金額，為無理由：
　 1、原告主張就系爭事故受有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醫療費用12,494元；編號2所示其中自108年9月8日起至同年月17日止，住院期間共10日之看護費用20,000元；編號3所示系爭吊車維修期間之營業損失209,955元等情，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07頁、第309頁），則原告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連帶賠償此部分之損害，應屬可採。
　 2、就附表一編號2所示108年9月18日起至108年10月1日止，原告出院在家休養期間，共14日，按每日2,000元計算共28,000元之看護費用部分，則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所否認，並抗辯原告未舉證證明於上開期間有需全日看護之必要性等語。查依原告提出之108年10月2日聯新國際醫院診斷證明書所示【見本院110年度勞專調字第134號卷（下稱勞專調卷）第27頁】，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於108年9月4日至該院急診後即入加護病房，並於翌日接受脊椎減壓固定術、胸骨及肋骨骨折復位固定手術，於108年9月7日均於加護病房住院療，108年9月8日始轉一般病房，並於108年9月17日出院；醫囑建議門診追蹤治療，宜休養3個月等情，則僅憑上開診斷證明書無法證明原告於108年9月17日出院後，至同年10月1日止此段在家休養期間有需求全日看護之必要性，況依診斷證明書所示，原告尚能於108年9月25日、同年10月2日至聯新國際醫院外科門診回診，並非完全無自理行動能力；另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上期間仍有需求全日看護之必要性，則原告請求自108年9月18日起至108年10月1日止，原告出院在家休養期間共14日，按每日2,000元計算共28,000元之看護費用，尚屬無據，不應准許。
　 3、就附表一編號4所示系爭吊車維修費用部分：
　　⑴原告雖於起訴時提出証暄企業有限公司出具之108年12月30日估價單（見勞專調卷第63頁）主張系爭吊車維修費用為1,915,050元；然原告於113年10月16日提出目前已實際支出系爭吊車維修費用之發票所示（詳如附表二所示），系爭吊車除交由証暄企業有限公司維修外，另有部分交由明鴻汽車電機行維修，且附表二發票所示之項目與本院勞專調卷第63頁証暄企業有限公司出具之估價單並不一致，本院難認系爭吊車維修費用須1,915,050元，自應以原告提出實際支出如附表二所示之發票金額即1,079,505元認定系爭吊車之維修費用。又原告提出如附表二所示之發票，並未詳細區分零件、工資各別之金額，原告主張發票所示金額均為含零件與工資之總額，然系爭吊車之修復，其零件部分既係以新品代舊品，則原告以修理費作為損害賠償之依據時，自應將零件折舊部分予以扣除，始屬公平。惟原告既主張發票金額為含零件與工資之總額，則本院以零件及工資各占50％作為認定標準，應屬合理。是以，附表二編號1、2所示金額，零件部分各為381,780元、157,972.5元，則附表二編號1、2零件部分金額共為539,753元（計算式：763,560元×1/2＋315,945元×1/2＝539,75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工資部分共為539,752元（計算式：1,079,505元－539,753元＝539,752元），先予敘明。
　　⑵準此，附表二所示系爭吊車維修費用中零件費用539,753元，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系爭吊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5分之1，並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 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 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 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系爭吊車自出廠日81年2月，迄本件車禍發生時即108年9月4日，已使用27年8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89,959元【計算方式：1.殘價＝取得成本÷( 耐用年數＋1)即539,753÷(5+1)≒89,959（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2.折舊額 ＝(取得成本－殘價)×1/（耐用年數）×（使用年數）即(539,753－89,959) ×1/5×（27+8/12）≒449,794（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3.扣除折舊後價值＝（新品取得成本－折舊額）即539,753－449,794＝89,959】，則依前開計算扣除零件折舊額後，零件費用為89,959元，加計修復系爭吊車之工資539,752元，則原告請求系爭吊車修復必要費用629,711元（計算式：89,959元＋539,752元＝629,711元），洵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即非可取。
　 4、就附表一編號5所示罰鍰裁罰部分，原告雖主張係因被告丁○○未將系爭工程現場淨空使導致系爭事故，並非原告有何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據此主張遭桃園市政府裁處罰鍰亦為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之損害云云。然查，依桃園市政府108年10月1日府勞檢字第00000000000號職業安全衛生法罰鍰裁處書所示（見本院卷一第61頁），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於108年9月5日派員至本案桃園廠實施勞動檢查，發現順大起重行於108年9月4日承攬系爭工程時，未確認吊耳與桁架之結合方式是否能承受桁架之整體重量，致桁架掉落造成系爭吊車操作人員受傷，有違反職安設施規則第92條第2項第2款、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為，乃依職安法第43條第2款之規定對順大起重行即原告依法裁處罰鍰，乃屬對原告之行政處分，並非以此認定系爭事故民事責任之歸屬，若原告對上開行政處分不服，應依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行使權利，尚難認附表一編號5所示，桃園市政府對原告之行政處分結果，為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之損害，則原告請求賠償此部分損害，自屬無據。
　 5、就附表一編號6所示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精神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所謂相當，除斟酌雙方身分資力外，尤應兼顧加害程度與其身體、健康影響是否重大以為斷（最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95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受有胸骨柄體脫位、兩側多處肋骨骨折、右側創傷性氣胸、第11胸椎爆裂性骨折併移位、橫紋肌溶解症、心肌挫傷、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全身多處擦挫傷等傷害，需接受脊椎減壓固定術、胸骨及肋骨骨折復位固定手術等手術治療，且休養期長達3個月，足徵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之傷害尚非輕微，精神上自受有相當痛苦，其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連帶賠償慰撫金。本院審酌系爭事故係因被告丁○○為系爭工程現場負責人，疏未注意應於系爭工程進行期間保持淨空所導致，則被告丁○○之過失程度非低，且被告丁○○事前避免系爭事故發生之可能性極高卻仍造成系爭事故；而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徒訂有環安管理手冊，卻未能落實監督所選任之受僱人確實執行工程安全義務，其等就系爭事故均有高度可責性；兼衡原告之年齡、職業、財產所得情形，及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實收資本額逾25億元，併考量被告丁○○之財產所得、就系爭事故之過失程度暨原告為此所受之身體、生活上之不便及精神上之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連帶賠償之精神慰撫金應以50萬元為適當，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四）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就結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倘被害人之行為與結果之發生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尚不能僅以其有過失，即認有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254號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固抗辯原告經桃園市政府以未確認吊耳與桁架之結合方式是否能承受桁架之整體重量，致桁架掉落造成系爭吊車操作人員受傷，有違反職安設施規則第92條第2項第2款、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為，依職安法第43條第2款之規定對順大起重行即原告依法裁處罰鍰，據此抗辯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云云。惟系爭事故係因原告吊掛第二支桁架準備下降放置於地面上之際，因現場未保持淨空，致無法立即將吊掛之桁架放置於地面，導致系爭吊車吊耳因承重過久而受力斷裂，桁架掉落擊中圓管而發生，業經詳述如前，足認系爭工程現場未保持淨空始為導致系爭事故發生之原因。況由系爭事故發生前，原告操作系爭吊車已成功將第一支桁架吊掛放置於地面，顯然系爭吊車之吊耳與桁架之結合方式，應認係符合原先預定系爭工程之需求，否則應無法成功完成第一支桁架吊掛作業，益徵系爭吊車之吊耳與桁架之結合方式應係能承受桁架之整體重量，僅因於原告吊掛第二支桁架準備下降放置地面之際，現場未淨空致無處放置第二支桁架，吊耳吊掛桁架懸滯時間過久，吊耳始因承受不住桁架重量而斷裂，造成系爭事故，準此，難認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何與有過失之行為存在，堪予認定。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徒以原告受有行政處分裁罰而逕認原告就系爭事故有與有過失之情形，尚非可採。
（五）從而，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得請求損害賠償之金額如附表一「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共1,372,160元（計算式：12,494元＋20,000元＋629,711元＋500,000元＝1,372,160元），應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金額，尚屬無據。
五、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原告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連帶給付有理由部分，屬不確定期限之債權，且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原告起訴狀繕本送達分別於110年9月11日送達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於111年5月13日送達被告丁○○，此有本院送達證書2紙在卷足憑（見勞專調卷第73頁、本院卷一第67頁），並分別對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發生催告之效力，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自受催告時起，始負遲延責任，則原告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自110年9月12日起；被告丁○○自111年5月1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連帶給付137萬2,160元，及被告丁○○自111年5月14日起、被告世紀鋼鐵公司自110年9月1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原告與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一：
		編號

		項目

		日期

		內容

		金額（新臺幣）

		證據資料

		本院認定金額



		1

		醫療費用、護具費用

		108年9月4日

		急診、醫療照護用品

		899元

		勞專調卷第31頁

		12,494元



		


		


		108年9月6日

		醫療照護用品

		405元

		勞專調卷第31頁

		




		


		


		108年9月7日

		醫療照護用品

		810元

		勞專調卷第30頁

		




		


		


		108年9月8日

		醫療照護用品

		283元

		勞專調卷第30頁

		




		


		


		108年9月17日

		醫療照護用品

		423元

		勞專調卷第30頁

		




		


		


		


		背架

		9,500元

		勞專調卷第29頁

		




		


		


		108年9月25日

		醫療照護用品

		174元

		勞專調卷第31頁

		




		


		


		小計

		


		12,494元

		


		




		2

		看護費用

		108年9月8日起至108年9月17日止，住院期間共10日，每日2,000元計算，共20,000元

		


		20,000元

		勞專調卷第27、37頁

		20,000元



		


		


		108年9月18日起至108年10月1日止，出院在家休養期間，共14日，每日2,000元計算，共28,000元

		


		28,000元

		未提出證據

		




		


		


		小計

		


		48,000元

		


		




		3

		系爭吊車維修間之營業損失

		依順大起重行108年9月至109年2月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所示，順大起重行108年9月至109年2月之營業額為362,000元，與前3年相同月份平均營業額相差209,955元。

		


		209,955元

		本院卷二第119-125頁

		209,955元



		4

		系爭吊車維修費用

		詳細維修項目、發票如附表二所示

		


		1,915,050元

		勞專調卷第63頁、本院卷二第363-371頁

		629,711元



		5

		罰鍰裁罰

		桃園市政府108年10月1日府勞檢字第00000000000號職業安全衛生法罰鍰裁處書

		


		40,015元

		本院卷一第61頁

		不得請求



		6

		精神慰撫金

		


		


		2,500,000元

		


		500,000元



		總計

		


		


		


		4,725,514元

		


		1,372,160元









附表二：
		編號

		附表一編號4系爭吊車維修發票

		維修項目

		


		金額



		證據資料





		1

		証暄企業有限公司

		零件與工資

		


		76萬3,560元

		本院卷二第363頁



		2

		明鴻汽車電機行

		2-1

		卷線

		3萬4,650元

		本院卷二第365頁





		


		


		2-2

		雨刷馬達

		3萬3,600元

		




		


		


		2-3

		大燈開關、麥克風

		3萬5,700元

		本院卷二第367頁





		


		


		2-4

		壓縮機

		4萬4,100元

		




		


		


		2-5

		對講機

		4萬8,300元

		本院卷二第369頁





		


		


		2-6

		電磁閥

		4萬4,100元

		




		


		


		2-7

		作業燈

		3萬7,800元

		本院卷二第371頁



		


		


		2-8

		冷氣高壓管

		3萬7,695元

		




		


		


		小計

		


		31萬5,945元

		




		合計

		


		


		


		1,079,505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2250號
原      告  余立順  


訴訟代理人  李浩霆律師
複  代理人  吳典哲律師
被      告  黃俊傑  
            吳富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必昇律師
            邱清銜律師
被      告  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文祥  
訴訟代理人  邱清銜律師
複  代理人  張必昇律師
被      告  邱顯得  
訴訟代理人  戴文進律師
複  代理人  蔡兆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丁○○及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37萬2,160元，及被告丁○○自民國111年5月14日起、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110年9月1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丁○○及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29％，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45萬7,400元為被告丁○○及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丁○○及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137萬2,16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同法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將被告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世紀鋼鐵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戊○○、被告丙○○及「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於民國108年9月4日值班之2名安全管理人員」均列為被告，訴之聲明為；「㈠被告世紀鋼鐵公司108年9月4日值班之2名安全管理人員、戊○○、丙○○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9萬1,8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及其108年9月4日值班之2名安全管理人員應連帶給付原告509萬1,8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110年度勞專調字第134號卷（下稱勞專調卷）第3-4頁）】；嗣經確認被告世紀鋼鐵公司108年9月4日值班人員為丁○○、乙○○後，乃於111年5月5日具狀補充被告丁○○、乙○○即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108年9月4日值班人員，並撤回對戊○○之訴訟（見本院卷一第41-43頁）；後原告訴之聲明迭經變更（見本院卷二第77頁、第165頁），最終於113年3月13日具狀變更聲明為：「㈠被告丁○○、乙○○、丙○○應連帶給付原告472萬5,51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丁○○、乙○○、世紀鋼鐵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472萬5,51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第一、二項給付，如其中一被告已為給付，於該給付範圍內，其餘被告同免給付責任。㈣第一、二項之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二第169頁）。經核原告補充、更正丁○○、乙○○為本件被告，僅屬確認後為事實上之補充或更正，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另撤回對戊○○之起訴部分，業經戊○○當庭表示同意（見本院卷一第55頁）；又減縮訴之聲明請求之金額，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均應准許之。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獨資之順大起重行負責人；被告丙○○為得銘企業社之負責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位於桃園市○○區○○路0段0000號桃園廠（下稱本案桃園廠）須進行天車維修工程，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於108年9月4日將天車維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分別委由得銘企業社及順大起重行進行拆除及吊掛作業。108年9月4日被告丙○○指派吊掛手邱垂溪、邱彥榮、余聲樑至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進行作業；順大起重行則由原告親自於108年9月4日至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操作移動式起重機（下稱系爭吊車）挪移天車桁架；被告乙○○於108年9月間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安全衛生人員；被告丁○○於108年9月期間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維修部副經理，負責機械維護、維修及聯繫廠商。系爭工程於108年9月4日在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施作當日，由被告丁○○負責擔任現場負責人，指揮現場吊掛作業及分工；被告乙○○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當日輪值之安全人員。被告丁○○、乙○○明知於原告操作系爭吊車進行吊掛作業時，應將系爭工程現場淨空並採取防止物品放置吊舉物下方之必要措施，且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卻疏未注意及此，於原告駕駛系爭吊車進行吊掛作業期間，被告丁○○身為現場負責人、被告乙○○為安全人員，竟任令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內之他人將水下基礎圓管推放置原本欲放置桁架之位置，未將系爭工程現場淨空，致吊掛懸空之桁架無處放置，吊耳因不能承重斷裂，桁架掉落擊中圓管後彈起，原告在系爭吊車內因閃避不及遭壓傷（下稱系爭事故），因而受有胸骨柄體脫位、兩側多處肋骨骨折、右側創傷性氣胸、第11胸椎爆裂性骨折併移位、橫紋肌溶解症、心肌挫傷、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全身多處擦挫傷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被告丁○○、乙○○上開過失未將系爭工程現場淨空之行為，已對於原告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之侵權行為，自應對原告所受系爭傷害負賠償責任。
（二）被告丙○○指派到場之得銘企業社員工，疏未注意確認桁架吊耳與吊掛物之結合方式，是否足以承受所吊物體之整體重量，使其不致脫落，致原告操作系爭吊車吊掛懸空之桁架準備放置於地面之際，系爭吊車之吊耳因無法承重突然斷裂掉落，擊中地面上之圓管後彈起，同為系爭事故發生之共同原因。又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丙○○均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所稱之雇主，對於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負有提供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惟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丙○○均未為之，已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之侵權行為，並應與被告丁○○、乙○○上開侵權行為共同負責；又被告丁○○、乙○○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既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員工，則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自應就被告丁○○、乙○○上開侵害行為連帶負賠償責任。
（三）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系爭傷害，共支出如附表一所示之醫療費用1萬2,494元、看護費用4萬8,000元、系爭吊車維修期間之營業損失20萬9,955元、系爭吊車維修費用191萬5,050元、罰鍰裁罰4萬15元，且原告因系爭傷害，身體、精神上均受極大痛苦，爰請求精神慰撫金250萬元，共472萬5,514元，準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95條規定，請求被告丁○○、乙○○、丙○○連帶賠償上開損害；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與被告丁○○、乙○○連帶負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乙○○部分：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被告乙○○已盡其注意義務並無過失，並經鈞院111年度易字第541號刑事判決判處被告乙○○無罪（下稱系爭刑事判決），則原告主張被告乙○○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應不可採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丁○○、世紀鋼鐵公司部分：
　 1、系爭刑事判決雖以被告丁○○為系爭工程現場負責人，且淨空現場義務無須具備起重機證照或相關能力亦可處置，認定被告丁○○具有防止危害發生之能力，惟於原告吊掛期間，系爭工程現場世紀鋼鐵公司他人將圓管推置吊掛物下方，顯未淨空現場，而認定身為現場負責人之被告丁○○違反前揭注意義務，導致系爭事故發生而有過失，判處被告丁○○犯過失傷害罪等情。惟系爭工程執行吊掛作業前，本案桃園廠廠房已停止生產作業並已淨空，且無其他非相關人員在場，於系爭工程進行中圓管又因不明原因而推回系爭工程現場，始導致系爭事故發生，被告丁○○雖為現場指揮者，惟對於本案桃園廠內其他生產作業如何協調進行，並無指揮監督權限，此應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身為事業單位或雇主，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第2、4、5款應盡之義務，被告丁○○僅為受僱員工，自無上開聯繫、調整之權限且不應負擔該等義務。被告丁○○既已依職責聯絡承攬人順大起重行、得銘企業社到場進行系爭工程，且於系爭工程進行前亦已告知相關公安注意事項，並經原告依專業評估認定系爭工程可順利進行，方開始吊掛作業，被告丁○○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自無違反義務可言，系爭事故應由該名將「圓管因不明原因推回系爭工程現場」之「他人」負責。
　 2、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係將系爭工程分別交由得銘企業社及順大起重行承攬，即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分別與順大起重行、得銘企業社成立承攬契約，順大起重行、得銘企業社均為系爭工程之承攬人，並非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受僱人。因系爭事故，順大起重行即甲○○及得銘企業社即丙○○，分別均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稱職安設施規則）第92條第2項第2款暨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6條第1項規定遭桃園市政府裁罰；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則因違反職安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而遭桃園市政府裁罰，由裁罰事由可知，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者，為順大起重行即原告、得銘企業社即被告丙○○；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所違反之義務僅係因未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然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上開義務之違反與系爭事故之發生，尚難認有相當因果關係，且職安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所保護之對象係所僱用之勞工，而非承攬人，則原告於系爭事故中既非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僱用勞工，而係承攬人，則原告自非職安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所欲保護之對象，縱使被告世紀鋼鐵公司違反職安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對原告亦不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
　 3、就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所受如附表一所示損害部分，就附表一編號1所示醫療費用、編號3所示系爭吊車維修期間之營業損失，均不爭執。就附表一編號2所示看護費用，於原告主張住院期間即108年9月8日起至108年9月17日止，共10日，以每日2,000元計算，共2萬元之看護費用部分不爭執；惟就原告出院在家休養期間即108年9月18日起至108年10月1日止，共14日，以每日2,000元計算共2萬8,000元之看護費用部分，此部分未見原告提出醫囑證明，於該段期間仍需專人全天看護之必要性，故抗辯此部分看護費用應無必要。附表編號4所示系爭吊車維修費用部分，經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向新光產物保險公司申請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理賠，經訴外人欣榮保證公證人有限公司以系爭吊車出廠日為基礎，估算原告提出之維修單據金額，經計算折舊後，系爭吊車維修費用應僅為64萬4,094元，若再計算原告與有過失比例，則原告就系爭吊車維修費用應僅得請求45萬866元。附表編號5所示，罰鍰裁罰部分，裁處對象既為原告即順大起重行，自應由原告自行負擔；附表編號6精神慰撫金部分，考量原告住院僅10日即出院，出院後亦未有仍需專人照護或其他殘疾後遺症之情形，且醫囑亦僅記載宜休養三個月，顯見原告所受系爭傷害非屬有不可回復之情形，本件精神慰撫金應以10萬元為適當。且原告就系爭事故與有過失，應自行負擔70％之損害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丙○○部分：
　 1、被告丙○○於系爭事故當日上午臨時接獲被告丁○○通知後，乃指派訴外人邱垂溪、邱彥榮、余聲樑至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進行施工。被告丙○○於系爭事故當日不曾進入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參與作業，有關現場工作分配、指揮係依被告丁○○指示進行作業，被告丙○○對系爭事故之發生不可預見，應無過失責任，系爭刑事判決同此認定。又得銘企業社係向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承攬系爭工程，與原告即順大起重行間並無承攬關係存在，被告丙○○並非原告之雇主，對於原告並無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之義務，則原告主張被告丙○○違反職安法規定請求被告丙○○負損害賠償責任，實屬無據。
　 2、就原告主張因系爭事故所受如附表一所示損害部分，就附表一編號1所示醫療費用不爭執；編號2所示看護費用部分，爭執原告出院後在家休養期間仍需看護照顧之必要性；編號3所示系爭吊車維修期間營業損失部分，依起重工程業於108年間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為15％，則原告以105年度至107年度開立發票之銷售額計算不能營業損失，並未扣除成本及費用，其主張金額尚不能直接作為請求依據；編號4所示系爭吊車維修費用部分，系爭吊車於系爭事故發生時已使用逾27年，原告未按系爭吊車之耐用年數就零件費用計算並扣除折舊，此部分請求金額應無理由；編號5所示罰緩裁罰部分，係原告自身過失行為所致，應由原告自行負責；編號6所示精神慰撫金部分，原告固然受有系爭傷害，惟其於出院時狀況穩定，復原狀況良好，足見原告並未因系爭傷害而存在後遺症，其請求非財產上損害250萬元，亦不足採。另原告既因系爭事故經桃園市政府裁罰在案，足見原告對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二第311-312頁）
（一）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須進行天車維修工程（即系爭工程），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於108年9月4日系爭工程分別委由被告丙○○擔任負責人之得銘企業社及原告擔任負責人之順大起重行進行拆除及吊掛作業。被告丙○○指派吊掛手邱垂溪、邱彥榮、余聲樑於108年9月4日至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進行作業。
（二）原告為獨資之順大起重行負責人，於108年9月4日承攬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系爭工程，並由原告於108年9月4日至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操作系爭吊車挪移天車桁架。
（三）被告丁○○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維修部副經理，負責機械維護、維修及聯繫廠商，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於108年9月4日本案桃園廠系爭工程之負責人，並由被告丁○○分別聯絡得銘企業社、順大起重行於108年9月4日派員至本案桃園廠進行系爭工程。被告乙○○為世紀鋼鐵公司之安全人員，並為108年9月4日本案桃園廠當日輪值安全人員。
（四）原告於108年9月4日於本案桃園廠操作系爭吊車進行天車拆卸，及天車桁架吊掛作業時，因天車安全吊點突然斷裂而掉落，原告在系爭吊車駕駛座內閃避不及，遭掉落之天車壓傷（即系爭事故），因而受有胸骨柄體脫位、兩側多處肋骨骨折、右側創傷性氣胸、第11胸椎爆裂性骨折併移位、橫紋肌溶解症、心肌挫傷、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全身多處擦挫傷等傷害（即系爭傷害）。
（五）桃園市政府於108年9月5日實施勞動檢查，發現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因未設置協議組織，違反職安法第27條第1項規定，經桃園市政府以108年10月1日府勞檢字第1080244875號職業安全衛生法裁處書處罰鍰6萬元。被告丙○○及原告，分別因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規定，未確認吊耳與桁架之結合方式是否能承受桁架之整體重量，致桁架掉落造成移動式重機操作人員受傷，違反職安設施規則第92條第2項第2款規定及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分別經桃園市政府以108年10月1日府勞檢字第10802448751號、第00000000000號職業安全衛生法裁處書各處罰鍰4萬元。
（六）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已給付原告45萬元住院治療費用；此部分醫療費用原告並未於本件訴訟中請求。
（七）原告因系爭傷害支出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醫療費用12,494元；編號2所示，自108年9月8日起至108年9月17日止，住院期間共10日，需全日看護，每日2,000元計算共20,000元之看護費用。
四、本件兩造爭執之點，應在於：（一）被告丙○○、丁○○、乙○○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是否有過失？（二）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是否須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與被告丁○○、乙○○連帶負賠償責任？（三）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請求被告賠償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之金額，是否有理由？（四）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是否與有過失？茲敘述如下：
（一）被告丁○○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應有過失之不法行為；被告乙○○、丙○○就系爭事故之發生無過失：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8號、48年台上字第481號判例意旨參照）。且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73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係指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390號裁判意旨參照），不問係直接或間接以保護個人權益為目的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1242號裁判意旨參照）。
　 2、經查：
　　⑴被告丁○○為108年9月4日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系爭工程之現場負責人，原告於108年9月4日於本案桃園廠操作系爭吊車進行吊掛作業期間，因系爭工程現場堆放圓管，致吊掛懸空之天車無處放置，後發生吊耳斷裂，桁架掉落擊中圓管後彈起，並反彈至位於系爭吊車駕駛座內之原告，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等情，均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⑵參被告世紀鋼鐵公司環安管理手冊【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1973號卷（下稱系爭刑案他字卷）第213頁】記載：「工地主任：負責…3.派任監督工程人員執行工作。4.協調承攬商工作範圍與爭議處理。…10.掌握現場狀況」等規定；佐以被告乙○○於本院111年度易字第541過失傷害案件（下稱系爭刑案）於警詢中稱：當日為其與曾意鈞負責廠區現場巡視，如有發現工安危害或人員操作不當，就會立即要求改善，當日我有立即向丁○○反應需立即停工，但不知是現場場所負責人丁○○還是廠長李建安指示繼續施工等語；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具結後證稱：系爭工程作業區當時有放置黑色鋼管，我有跟廠務丁○○確認，丁○○說那個不影響吊掛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52頁、第376頁）；證人曾意鈞亦於系爭刑案警詢時證稱：當日值班乙○○有跟我抱怨說，乙○○有告知丁○○現場空間狹窄不適合進行吊掛作業，亦有向環安室主管陳信麟反應此事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57頁）；證人即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本案桃園廠廠長李建安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證稱：當日桁架放置位置為維修部丁○○決定，由其以口頭方式直接與吊掛手邱垂溪講要放何處，丁○○負責系爭工程的協調、指揮及監督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30頁）；證人即吊掛手邱垂溪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亦證稱：我確認吊勾勾掛在桁架吊耳上無誤後，以無線電通知原告可以操作吊升，由丁○○指示後續吊掛過程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01頁）。由上開證人證述內容顯示，無論係當日值班之被告乙○○、經被告丙○○指派到場之吊掛手邱垂溪，抑或本案桃園廠廠長李建安均認知系爭工程係由被告丁○○負責規劃、統籌處理，負責現場之指揮監督事項，且被告丁○○對於係由其聯絡承攬廠商到場施作系爭工程一事並不爭執，於系爭刑案警詢中亦供承系爭工程作業流程部分係由其向當日施作工程人員商討如何施作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45-149頁），而被告丁○○於系爭工程中既係負責聯繫承攬廠商即順大起重行、得銘企業社，並規定系爭工程之施作方向之人，其當屬該手冊記載之「工地主任」職位，自應亦負責掌握系爭工程現場之狀況，指揮監督系爭工程之執行情況。
　　⑶另依原告以證人身分於系爭刑案審理中具結證稱：當日我跟安裝天車的承包商都有要求要將現場清空，因為吊掛東西要下來有危險，當時工具都穿好了，上去吊裝綁好了，本來下面都清空了，但吊車在上去吊裝的時候，東西又推回來了擋在那邊，當時吊掛的東西已經要下了，吊車吊掛桁架下來的時候沒有地方放，導致吊車的吊耳受不了、斷了，桁架就掉下來打到鐵管；當日已經先吊掛出第一支桁架，因為吊掛第一支桁架時，鐵管還沒有推過來，吊第二支桁架下來的過程中，才發現現場有鋼鐵水泥管狀的物品，因為吊掛時都注意看上面，沒注意看到地面上有以鐵軌運輸鐵管至現場之情形等語【見本院111年度易字第541號卷（下稱系爭刑案易字卷）第356-359頁】。證人邱彥榮即被告丙○○指派至本案桃園廠之員工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亦證稱：在桁架放下的過程中，原本桁架擺放位置無圓筒，後來被圓筒佔住，接著就看到移動式起重機的吊鉤停止下降，然後看到桁架頓一下，不到幾秒就看到桁架掉下來撞擊到圓筒，然後再彈到駕駛室，最後掉落位置在移動式起重機與圓筒中間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05-106頁）。由上開證述內容可知，系爭事故是在原告吊掛第二支桁架準備下降放置於地面上之際，因現場遭人堆放圓管未保持淨空，致無法立即將吊掛之桁架放置於地面，導致系爭吊車吊耳因承重過久而受力斷裂，桁架掉落擊中圓管而發生系爭事故，足認系爭工程現場未保持淨空，與系爭事故之發生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堪予認定。
　　⑷被告丁○○既為系爭工程之現場負責人，負責現場指揮調度，於原告及天車拆卸承包商即得銘企業社指派到場之員工，均已要求系爭工程進行期間須將現場淨空，且被告丁○○應可預見如吊掛物因場所堆放物品無處置放，將導致吊掛物長期懸滯，影響吊耳承重，或因碰撞現場堆放之物品，而有使吊掛物因此墜落之可能，是以，被告丁○○自應盡其注意義務，保持系爭工程現場淨空，適時指揮調度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或其他人員將堆置之圓管移置他處，或令請生產圓管作業停工，顯見被告丁○○且具有防止危害發生之能力，惟被告丁○○於系爭工程進行期間卻未為上開行為，已違反其身為系爭工程現場負責人之注意義務，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具有有過失之不法行為存在，堪予認定。
　　⑸準此，原告主張被告丁○○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過失不法行為，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對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應屬有據。雖原告另主張被告丁○○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負有設置防止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義務，應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云云（見本院卷二第78頁），然依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負有義務之主體為「雇主」，而被告丁○○僅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受僱員工，自無依前揭法規負有設置安全設備之義務，且原告與被告世紀鋼鐵公司間就系爭工程為承攬契約關係，原告亦非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所僱用之勞工，是以，原告主張被告丁○○因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而對原告應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等情，尚屬無據，併此敘明。
　 3、被告乙○○已盡其現場淨空之注意義務，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無過失：
　　　被告乙○○於系爭刑案警詢時供稱：當時因為世紀鋼鐵公司維修部門沒有提出施工計畫書及危險機具入場申請，其立即向維修部門主管丁○○反應須立即停工，但不知道是丁○○還是廠長李建安指示繼續施工，其又向安衛主管陳信麟反應，陳信麟表示繼續施工，其有要求吊掛作業現場需淨空，但廠長李建安表示圓管因為廠區沒有其他地方可以擺放，就沒有移動圓管，且丁○○表示不影響作業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151-154頁）；於偵訊時亦供稱：作業區域當時有放置黑色鋼管，我當時有跟丁○○反應，但他說那個不影響吊掛等語（見系爭刑案他字卷第376頁）；核與被告丁○○於系爭刑案審理時陳稱：乙○○當時有跟我說放置在現場的水管需不需要移走，我去請示廠長，廠長說不影響施工，我直接轉述廠長的命令給現場施工之人等語相符（見系爭刑案易字卷第233頁），足徵被告乙○○作為世紀鋼鐵公司之安全人員，並為108年9月4日本案桃園廠當日輪值安全人員，確已將系爭工程施作須淨空之訊息轉達予被告丁○○，僅因被告丁○○及本案桃園廠廠長李建安認無須清空，方致系爭事故發生，足認被告乙○○已盡其注意義務，其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自亦無過失責任，堪予認定。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乙○○負賠償責任，自非可採。另被告乙○○僅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受雇員工，並非依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負有設置安全設備義務之雇主，則原告主張被告乙○○因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而對原告應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等情，同屬無據，併此敘明。
　 4、被告丙○○於系爭工程進行期間並未在場，並無任何侵權行為，對於系爭事故之發生自無過失：
　　　被告丙○○擔任負責人之得銘企業社承攬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之系爭工程，於108年9月4日係指派吊掛手邱垂溪、邱彥榮、余聲樑至本案桃園廠進行作業，被告丙○○並未到場一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丙○○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既未在現場，難認被告丙○○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何侵權行為存在，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丙○○負賠償責任，洵屬無據。又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固針對雇主明定具有設置防止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之虞之必要安全衛生設施及注意吊耳與吊掛物結合方式防止脫落之安全設備義務，然被告丙○○僅係派遣其雇用之吊掛手邱垂溪至本案桃園廠操作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所有之天車，將天車上之吊耳與順大起重行吊車上之吊勾勾掛，被告丙○○並未在現場，自無從預見是否應設置安全設備、現場既有之安全設備是否充足、如何設置安全設備以防止天車掉落；而吊耳與吊掛物之結合承重上限等事項，亦僅為在現場、具有專業能力之吊掛手邱垂溪、原告方得知悉預防，難認被告丙○○有何注意義務之違反，則原告主張被告丙○○因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而對原告應構成民法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云云，亦屬無據。
　 5、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丁○○應就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之損害負賠償責任，為有理由；原告請求被告丁○○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乙○○、丙○○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對原告負損害負賠償責任，則為無理由。
（二）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應與被告丁○○連帶負賠償責任：
　 1、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上開僱用人連帶賠償責任，係為保護被害人，避免其於向一般經濟能力較差之受僱人請求賠償時，無法獲得賠償而設。而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就受僱人執行職務之範圍，或所執行者適法與否，恆非與其交易之第三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易之安全，如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並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自應負擔連帶損害賠償責任；若僱用人選任受僱人雖曰已盡相當之注意，而監督其職務之執行未盡相當之注意者，如無縱加以相當之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之情事，仍負民法第188條第1 項之賠償責任（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224號判例、22年上字第3116號判例意旨參照）所謂監督，係指對勞務之實施方式、時間及地點加以指示或安排之一般的監督而言。
　 2、經查，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僱用被告丁○○擔任維修部副經理，負責機械維護、維修及聯繫廠商，並指派被告丁○○為系爭工程之現場負責人，被告丁○○與被告世紀鋼鐵公司間具有僱傭契約關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對於被告丁○○執行職務時自當有指示監督之義務，而被告丁○○於任系爭工程現場負責人期間，當屬其執行職務之範圍，惟疏未注意保持現場淨空致生系爭事故，被告世紀鋼鐵公司須為被告丁○○執行業務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之行為負連帶賠償責任，從而，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既未能提出證據證明其已對被告丁○○之選任指示或監督，已有為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系爭事故之損害，則被告世紀鋼鐵公司自應對被告丁○○所為之前開侵權行為，對原告負擔僱用人之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與被告丁○○連帶負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三）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請求被告賠償如附表一「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金額共1,372,160元，為理由；逾此範圍之金額，為無理由：
　 1、原告主張就系爭事故受有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醫療費用12,494元；編號2所示其中自108年9月8日起至同年月17日止，住院期間共10日之看護費用20,000元；編號3所示系爭吊車維修期間之營業損失209,955元等情，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307頁、第309頁），則原告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連帶賠償此部分之損害，應屬可採。
　 2、就附表一編號2所示108年9月18日起至108年10月1日止，原告出院在家休養期間，共14日，按每日2,000元計算共28,000元之看護費用部分，則為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所否認，並抗辯原告未舉證證明於上開期間有需全日看護之必要性等語。查依原告提出之108年10月2日聯新國際醫院診斷證明書所示【見本院110年度勞專調字第134號卷（下稱勞專調卷）第27頁】，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於108年9月4日至該院急診後即入加護病房，並於翌日接受脊椎減壓固定術、胸骨及肋骨骨折復位固定手術，於108年9月7日均於加護病房住院療，108年9月8日始轉一般病房，並於108年9月17日出院；醫囑建議門診追蹤治療，宜休養3個月等情，則僅憑上開診斷證明書無法證明原告於108年9月17日出院後，至同年10月1日止此段在家休養期間有需求全日看護之必要性，況依診斷證明書所示，原告尚能於108年9月25日、同年10月2日至聯新國際醫院外科門診回診，並非完全無自理行動能力；另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上期間仍有需求全日看護之必要性，則原告請求自108年9月18日起至108年10月1日止，原告出院在家休養期間共14日，按每日2,000元計算共28,000元之看護費用，尚屬無據，不應准許。
　 3、就附表一編號4所示系爭吊車維修費用部分：
　　⑴原告雖於起訴時提出証暄企業有限公司出具之108年12月30日估價單（見勞專調卷第63頁）主張系爭吊車維修費用為1,915,050元；然原告於113年10月16日提出目前已實際支出系爭吊車維修費用之發票所示（詳如附表二所示），系爭吊車除交由証暄企業有限公司維修外，另有部分交由明鴻汽車電機行維修，且附表二發票所示之項目與本院勞專調卷第63頁証暄企業有限公司出具之估價單並不一致，本院難認系爭吊車維修費用須1,915,050元，自應以原告提出實際支出如附表二所示之發票金額即1,079,505元認定系爭吊車之維修費用。又原告提出如附表二所示之發票，並未詳細區分零件、工資各別之金額，原告主張發票所示金額均為含零件與工資之總額，然系爭吊車之修復，其零件部分既係以新品代舊品，則原告以修理費作為損害賠償之依據時，自應將零件折舊部分予以扣除，始屬公平。惟原告既主張發票金額為含零件與工資之總額，則本院以零件及工資各占50％作為認定標準，應屬合理。是以，附表二編號1、2所示金額，零件部分各為381,780元、157,972.5元，則附表二編號1、2零件部分金額共為539,753元（計算式：763,560元×1/2＋315,945元×1/2＝539,75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工資部分共為539,752元（計算式：1,079,505元－539,753元＝539,752元），先予敘明。
　　⑵準此，附表二所示系爭吊車維修費用中零件費用539,753元，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系爭吊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平均法計算其折舊結果（即以固定資產成本減除殘價後之餘額，按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平均分攤，計算折舊額），每年折舊率為5分之1，並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 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 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 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系爭吊車自出廠日81年2月，迄本件車禍發生時即108年9月4日，已使用27年8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89,959元【計算方式：1.殘價＝取得成本÷( 耐用年數＋1)即539,753÷(5+1)≒89,959（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2.折舊額 ＝(取得成本－殘價)×1/（耐用年數）×（使用年數）即(539,753－89,959) ×1/5×（27+8/12）≒449,794（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3.扣除折舊後價值＝（新品取得成本－折舊額）即539,753－449,794＝89,959】，則依前開計算扣除零件折舊額後，零件費用為89,959元，加計修復系爭吊車之工資539,752元，則原告請求系爭吊車修復必要費用629,711元（計算式：89,959元＋539,752元＝629,711元），洵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即非可取。
　 4、就附表一編號5所示罰鍰裁罰部分，原告雖主張係因被告丁○○未將系爭工程現場淨空使導致系爭事故，並非原告有何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規定之行為，據此主張遭桃園市政府裁處罰鍰亦為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之損害云云。然查，依桃園市政府108年10月1日府勞檢字第00000000000號職業安全衛生法罰鍰裁處書所示（見本院卷一第61頁），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於108年9月5日派員至本案桃園廠實施勞動檢查，發現順大起重行於108年9月4日承攬系爭工程時，未確認吊耳與桁架之結合方式是否能承受桁架之整體重量，致桁架掉落造成系爭吊車操作人員受傷，有違反職安設施規則第92條第2項第2款、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為，乃依職安法第43條第2款之規定對順大起重行即原告依法裁處罰鍰，乃屬對原告之行政處分，並非以此認定系爭事故民事責任之歸屬，若原告對上開行政處分不服，應依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行使權利，尚難認附表一編號5所示，桃園市政府對原告之行政處分結果，為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之損害，則原告請求賠償此部分損害，自屬無據。
　 5、就附表一編號6所示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精神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所謂相當，除斟酌雙方身分資力外，尤應兼顧加害程度與其身體、健康影響是否重大以為斷（最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95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受有胸骨柄體脫位、兩側多處肋骨骨折、右側創傷性氣胸、第11胸椎爆裂性骨折併移位、橫紋肌溶解症、心肌挫傷、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全身多處擦挫傷等傷害，需接受脊椎減壓固定術、胸骨及肋骨骨折復位固定手術等手術治療，且休養期長達3個月，足徵原告因系爭事故所受之傷害尚非輕微，精神上自受有相當痛苦，其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連帶賠償慰撫金。本院審酌系爭事故係因被告丁○○為系爭工程現場負責人，疏未注意應於系爭工程進行期間保持淨空所導致，則被告丁○○之過失程度非低，且被告丁○○事前避免系爭事故發生之可能性極高卻仍造成系爭事故；而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徒訂有環安管理手冊，卻未能落實監督所選任之受僱人確實執行工程安全義務，其等就系爭事故均有高度可責性；兼衡原告之年齡、職業、財產所得情形，及被告世紀鋼鐵公司實收資本額逾25億元，併考量被告丁○○之財產所得、就系爭事故之過失程度暨原告為此所受之身體、生活上之不便及精神上之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連帶賠償之精神慰撫金應以50萬元為適當，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四）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就結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倘被害人之行為與結果之發生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尚不能僅以其有過失，即認有過失相抵原則之適用（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254號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固抗辯原告經桃園市政府以未確認吊耳與桁架之結合方式是否能承受桁架之整體重量，致桁架掉落造成系爭吊車操作人員受傷，有違反職安設施規則第92條第2項第2款、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行為，依職安法第43條第2款之規定對順大起重行即原告依法裁處罰鍰，據此抗辯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云云。惟系爭事故係因原告吊掛第二支桁架準備下降放置於地面上之際，因現場未保持淨空，致無法立即將吊掛之桁架放置於地面，導致系爭吊車吊耳因承重過久而受力斷裂，桁架掉落擊中圓管而發生，業經詳述如前，足認系爭工程現場未保持淨空始為導致系爭事故發生之原因。況由系爭事故發生前，原告操作系爭吊車已成功將第一支桁架吊掛放置於地面，顯然系爭吊車之吊耳與桁架之結合方式，應認係符合原先預定系爭工程之需求，否則應無法成功完成第一支桁架吊掛作業，益徵系爭吊車之吊耳與桁架之結合方式應係能承受桁架之整體重量，僅因於原告吊掛第二支桁架準備下降放置地面之際，現場未淨空致無處放置第二支桁架，吊耳吊掛桁架懸滯時間過久，吊耳始因承受不住桁架重量而斷裂，造成系爭事故，準此，難認原告就系爭事故之發生有何與有過失之行為存在，堪予認定。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徒以原告受有行政處分裁罰而逕認原告就系爭事故有與有過失之情形，尚非可採。
（五）從而，原告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得請求損害賠償之金額如附表一「本院認定金額」欄所示，共1,372,160元（計算式：12,494元＋20,000元＋629,711元＋500,000元＝1,372,160元），應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金額，尚屬無據。
五、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原告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連帶給付有理由部分，屬不確定期限之債權，且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原告起訴狀繕本送達分別於110年9月11日送達被告世紀鋼鐵公司；於111年5月13日送達被告丁○○，此有本院送達證書2紙在卷足憑（見勞專調卷第73頁、本院卷一第67頁），並分別對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發生催告之效力，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自受催告時起，始負遲延責任，則原告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自110年9月12日起；被告丁○○自111年5月14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連帶給付137萬2,160元，及被告丁○○自111年5月14日起、被告世紀鋼鐵公司自110年9月1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原告與被告世紀鋼鐵公司、丁○○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一：
編號 項目 日期 內容 金額（新臺幣） 證據資料 本院認定金額 1 醫療費用、護具費用 108年9月4日 急診、醫療照護用品 899元 勞專調卷第31頁 12,494元   108年9月6日 醫療照護用品 405元 勞專調卷第31頁    108年9月7日 醫療照護用品 810元 勞專調卷第30頁    108年9月8日 醫療照護用品 283元 勞專調卷第30頁    108年9月17日 醫療照護用品 423元 勞專調卷第30頁     背架 9,500元 勞專調卷第29頁    108年9月25日 醫療照護用品 174元 勞專調卷第31頁    小計  12,494元   2 看護費用 108年9月8日起至108年9月17日止，住院期間共10日，每日2,000元計算，共20,000元  20,000元 勞專調卷第27、37頁 20,000元   108年9月18日起至108年10月1日止，出院在家休養期間，共14日，每日2,000元計算，共28,000元  28,000元 未提出證據    小計  48,000元   3 系爭吊車維修間之營業損失 依順大起重行108年9月至109年2月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所示，順大起重行108年9月至109年2月之營業額為362,000元，與前3年相同月份平均營業額相差209,955元。  209,955元 本院卷二第119-125頁 209,955元 4 系爭吊車維修費用 詳細維修項目、發票如附表二所示  1,915,050元 勞專調卷第63頁、本院卷二第363-371頁 629,711元 5 罰鍰裁罰 桃園市政府108年10月1日府勞檢字第00000000000號職業安全衛生法罰鍰裁處書  40,015元 本院卷一第61頁 不得請求 6 精神慰撫金   2,500,000元  500,000元 總計    4,725,514元  1,372,160元 

附表二：
編號 附表一編號4系爭吊車維修發票 維修項目  金額  證據資料  1 証暄企業有限公司 零件與工資  76萬3,560元 本院卷二第363頁 2 明鴻汽車電機行 2-1 卷線 3萬4,650元 本院卷二第365頁    2-2 雨刷馬達 3萬3,600元    2-3 大燈開關、麥克風 3萬5,700元 本院卷二第367頁    2-4 壓縮機 4萬4,100元    2-5 對講機 4萬8,300元 本院卷二第369頁    2-6 電磁閥 4萬4,100元    2-7 作業燈 3萬7,800元 本院卷二第371頁   2-8 冷氣高壓管 3萬7,695元    小計  31萬5,945元  合計    1,079,505元  
　　


